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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
公 告

第 219号

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
《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标准》的公告

现 批 准 《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标准》为行业标准，编号为 
C JJ/T  103-2013， 自 2014年 6 月 1 日起实施。原 《城市地理空 

间框架数据标准》CJJ 103 - 2004同时废止。

本标准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

发 行 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2013年 11月 8 日



根 据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《关 于 印 发 <2010年工程建设标准 
制 订 、修订计划〉的通知》 （建 标 [2010] 43号 ）的要 求 ，标准 

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，认真总结实践经验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 

和国外先进标准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修订了本标准。
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：1 .总 则 ；2 .术语和代号；3. 基 

本 规 定 ；4 . 核 心 框 架 数 据 ；5 . 扩 展 框 架 数 据 ；6. 专题框架数 

据 ；7 . 数据质量检验。

本标准的主要修订内容是：1. 将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从 
原来的基本框架数据和专用框架数据调整为核心框架数据、扩展 
框架数据和专题框架数据；2 .新 增 了 三 维 模 型 数 据 、地理格网 
数 据 和 综 合 管 线 数 据 3 种 框 架 数 据 ；3 .扩 充 了 数 据 的 形 式 、内 

容 、表 达 、技术质量要求等，对部分框架数据的名称及内容进行 
了修改；4 .强化了元数据内容的针对性；5. 与现行有关国家标  

准 、行业标准在内容上做了进一步协调。
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，由建设综合勘察研究 

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 

和建议，请寄送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（北京市东城区 
东 直 门 内 大 街 177号 ，邮政编码：100007) 。

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 ：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

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 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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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0 . 1 为规范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分类、内容及质量检查  

验收要求，指导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采集、加 工 、管 理 、更 
新与应用服务，提高城市公共数据资源的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， 

制定本标准。
1 . 0 . 2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采集、加 工 、管 

理 、更新以及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应用服务。
1. 0 . 3 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采集、加 工 、管 理 、更新与应 

用 服 务 ，除 应 符 合 本 标 准 外 ，尚 应 符 合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标 准 的
规 定 。



2 术语和代号

2 .1 术 语

2 .1 .1 城市地理空间数据  urban geospatial data

直接 或 间接与 地理空间 位置 有关的城市自 然与 人文现象的  

数 据 。
2.1. 2 城 市 地 理 空 间 框 架 数 据  urban geospatial framework 

data

城市规划、建 设 、运 行 、管 理 和 服务 过 程 中 需 要的 基 本 的 、 
公 用 的 地 理 空 间 数 据 ，简 称 框 架 数 据 。包 括 城 市 行 政 区 划 、交 

通 、水 系 、建 （构 ）筑 物 、地 名 、地 址 、遥感影像、高 程、三维 
模 型 、地 理 格 网 、地 下 空 间 设 施 、综 合 管 线 、测 量 控 制 点 、地 
籍 、规划用地与控制线、土 地 利 用 、园 林 绿 化 、管理 和服务区 

域 、公共服务设施、环境与减灾等数据。
2. 1 .3 地名 geographical name 

人们对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。
2.1. 4 标准地名 standardized geographical name 

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书写，并经过官方认可的地名。
2.1. 5 门牌 door number plate 

院落、独立门户的地名标识。
2.1. 6 楼牌 building name plate 

编号楼房的地名标识。
2 .1 .7 地址 address

一 种 使 建 （构 ）筑物及其他空间物体实现定位的数据，用于 

唯一标识特定兴趣点，例如存取和投递到特定位置，及基于地点 
进行地理数据的定位。
2. 1. 8 城市三维模型  three dimensional city model



城市地形地貌、地 上 地 下 人 工 建 （构 ）筑物等的三 维 表 达 ， 

反映对象的空间位置、几何形态、纹理及属性等信息。
2.1. 9 地理格网 geographic grid

按照一定的数学规则对地球表面进行划分而形成的格网。
2 .1 .10 核心元数据 core metadata

描述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最基本的、必须选择的一组元 

数 据 。

2 . 2 代 号

2 . 2 . 1 缩略词

DEM  数字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

GIS 地理信息系统 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
ID 标识码 identifier

RM SE 均 方 根 差 （中误差） root mean square error 
2 . 2 . 2 约束条件代号

C 符 合 条 件 时 必 选 conditional
M 必选 mandatory

O 可选 optional



3 基 本 规 定

3.1 一 般 要 求

3 . 1 . 1 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宜由核心框架数据、扩展框架数  
据和专题框架数据组成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核心框架数据应包括行政区划数据、交 通 数 据 、水系数  

据 、建 （构 ）筑 物 数 据 、地 名 数 据 、地 址 数 据 以 及 遥 感 影 像 数  
据 ，其内容和要求应符合本标准第4 章的规定。

2 扩展框架数据宜包括高程数据、三维模型数据以及地理  
格 网 数 据 ，其内容和要求应符合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。

3 专题框架数据可包括地下空间设施数据、综合管线数据、 

测量控制点数据、地籍数据、规划用地与控制线数据、土地利用数 

据 、园林绿地数据、管理和服务区域数据、公共服务设施数据以及 
环境与减灾数据等，其内容和要求应符合本标准第6 章的规定。 

3 . 1 . 2 建立和更新框架数据应利用法定的地形测绘、地籍测绘、 

房产测绘、行政区域界线测绘成果以及基础地理信息数据、各类 

专题数据成果作为数据源。
3 . 1 . 3 用 于 建 立 或 更 新 框 架 数 据 的 数 据 源 的 比 例 尺 宜 符 合 表
3. 1 .3 的规定。

表 3 . 1 . 3 城 市 不 同 地 区 的 数 据 源 比 例 尺

地区类别 数据源比例尺

一类地区 1 : 500〜 1 : 2000或 相 应 精 度 （分 辨 率 ）

二类地区 1 : 2000〜 1 : 5000或 相 应 精 度 （分 辨率）

三类地区 1 : 5000〜1 : 10000或 相 应 精 度 （分 辨 率 ）

3 . 1 . 4 各 城 市 可 根 据 城 市 的 规 模 以 及 数 据 采 集 和 更 新 的 能 力 ， 

按 本 标 准 第 7. 3 节的规定选择框架数据的平面精度和高程精度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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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 。不同类型的框架数据，可选用不同的精度等级。
3 .1 .5 框架数据的交换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数据文件的命名应简洁清晰，元数据文件的名称应与其 

所描述的实体数据文件的名称相关联。
2 数 据交换宜采用现行国家标准《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》 

G B /T  17798规 定 的 格 式 ，也 可 使 用 商 用 G IS 软 件 系统 数 据 格  

式 ，并应提交框架数据的要素编目表及相应的元数据文件。

3 . 2 空间参照系和时间参照系

3 . 2 . 1 框架数据的平面坐标系统和髙程基准应与该城市基础测  

绘所使用的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相一致，并应与国家平面坐  
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建立联系。
3 . 2 . 2 同一城市的框架数据应使用统一的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  

基 准 。
3 . 2 . 3 框架数据的日期和时间表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数据元 

和 交 换 格 式 信 息 交 换 日 期 和 时 间 表 示 法 》GB/T 7408的规定。

3 . 3 数据描述与表达

3. 3 .1 框架数据应描述城市地理空间要素的空间特征和属性特  

征 ，并应包含数据采集或更新的时间特征。
3. 3. 2 框架数据空间特征的描述和表达应符合表3. 3. 2 的规定。

表 3 .3 .2 空 间 特 征 的 描 述 与 表 达

空间特征 描述方式 表达形式

点状特征
中 （重）心点 点

标识点 点

线状特征
轮廓线 线
边界线 线
中心线 线

面状特征
封闭轮廓线包围的面 面
封闭边界线包围的面 面

范围线包围的面 面



3 . 3 . 3 框架数据的属性特征应使用一组描述要素类型、特征和 

其他状况的属性信息表达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框架数据的完整属性信息应由基本属性信息和特殊属性  

信 息 构 成 ；
2 基本属性信息应符合本标准第3. 4 节的规定 ;
3 特殊属性信息应分别符合本标准第4〜6 章的相应规定。 

3 . 3 . 4 框架数据的时间特征应使用一组描述数据采集或更新状 

况的信息表达。

3 . 4 基本属性信息

3 . 4 . 1 框 架 数 据 应 包 含 表 3. 4 .1 规 定 的 描 述 框 架 数 据 代 码 、数 

据源情况及时态特征等基本属性信息。

表 3 . 4 . 1 框 架 数 据 的 基 本 属 性 信 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框架数据代码 符合附录A 的规定 M

标 识 码 (ID) 数据的唯一标识码，符合本标准第3.4. 3条的规定 M

数据现状曰期 数据采集日期 M

数据源情况 简要描述数据的来源 M

3 . 4 . 2 框架数据应有框架数据代码，各要素宜有要素分类代码。 

框架数据代码和要素分类代码均可扩充，并宜符合下列要求：
1 框架数据代码仅定义要素的高位分类代码，宜 由 6 位码  

组 成 （图 3. 4. 2 )，其 中 前 两 位 用 “FW ”表示 框架数据，中间两 

位为要素类的代码，最后两位为要素子类的代码。要素类及要素  
子类的代码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 的规定。

2 要素分类代码宜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规定，要素 

分 类 代 码 长 度 不 宜 超 过 10位 ，字 符 组 成 宜 为 0〜 9 及 A 〜 Y  
(去 掉 字 母 中 的 I 、O) 。
3 . 4 . 3 框 架 数 据 应 有 标 识 码 （ID )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标识码在数据集中应唯一。



FW XX XX

t t t
1----------要素子类代码

------------ 要素类代码

--------------- 框架数据代码

图 3. 4. 2 框架数据代码

2 标识码变更时应提供变更对照表、变更时间和变更次数  

的说明，标识码在数据维护过程中应保持一致。
3 标 识 码 的 长度 宜小 于 20位 ，字 符 组 成 宜 为 0〜9 及 A 〜 

Y  (去 掉 字母 中 的 I 、O ) , 但首位 不 宜 为 0。

3 . 5 元 数 据

3 . 5 . 1 框架数据应有相应的元数据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元数据应准确描述框架数据的内容、质 量 、状况和其他  

有关特征，并应满足数据管理、使 用 、发 布 、浏览和共享等方面  

的要求；
2 应按各框架数据类、子类或数据存储单元分别建立相应  

的元数据。
3 . 5 . 2 框 架 数 据 的 元 数 据 应 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市地理空间  

信息共享与服务元数据标准》C JJ/T 1 4 4 的规定，其核心元数据  
的内容应符合本标准附录B 的规定。

3 . 6 数据更新要求

3. 6 .1 框架数据的更新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核心框架数据宜定期更新，更新周期宜为每年一次。
2 扩展框架数据和专题框架数据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及时  

更新或定期更新。
3 . 6 . 2 框架数据更新的精度不应低于更新前数据的精度。

3 . 6 . 3 框架数据更新时，相应的空间数据、属性数据及元数据

应问步更新。



3 . 7 . 1 对于其他空间和社会经济数据，可利用框架数据使用基  

于坐标或基于地理标识符的方式实现空间位置配准。
3 . 7 . 2 当采用基于地理标识符实现空间配准时，相应的地理编  

码 及 匹 配 方 式 应 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 市 地 理 编 码 技 术 规 范 》 
C JJ/T  186的规定。

3 . 7 其他数据的空间位置配准



4 核心框架数据

4 . 1 行政区划数据

4 . 1 . 1 行政区划数据应包括城市各级行政区划要素的境界、区 

域及行政机构驻地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。
4 . 1 . 2 城 市 行 政区 划 要 素 应 包 括 省 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、市 （自 

治 州 、盟 ）、区 （县 、旗 ） 和 街 道 （乡 、镇 ）。社 区 （居 委 会 、 

村 ）可按行政区划要素处理。
4 . 1 . 3 城 市 各 级 行 政 区 划 界 线 的 确 定 ，应 依 据 有 关 管 理 规 定 、 

勘界成果及地形测绘成果，并应 符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行政区域界 
线测绘规范》GB/T 17796的规定。
4.1. 4 行政区划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
4 . 1 . 5 行 政 区 划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 应 符 合 表
4 .1 .5 的规定0

表 4.1. 5 行 政 区 划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

核心框架数据类 行政区划数据

行政区划数据子类1 行政境界、区域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边界线、封闭边界线

空间特征表达 线 、面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行政区划代码

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代码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 

和国行政区划代码》GB/T 2260的规定；

街 道 （乡、镇）行 政 区 划 代 码 应 符 合 《县以下 

行政区划代码编码规则》GB/T 10114的规定

M



续表4.1. 5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行政区划名称 行政区划的全称 M

上一级行政区划 

代码及名称
所属行政区划的代码或名称 O

区域简称 行政区划的简称 O

区域别名 官方的或约定俗成的行政区划别称 o

历史名称 行政区划的曾用名或历史名称 o

四至 描述该行政区划四周的界限 o

人口数量 官方公布的该行政区域的人口数量 o

区域面积 官方公布的行政区划的面积数 o

机构驻地 该级别行政机构具体地址 o

说明或简介 该行政区划其他需要的说明或介绍 o

行政区划数据子类2 行政机构所在地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标 识 点 （政府所在地位置）

空间特征表达 点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机构行政区划代码 同 “行政区划数据”的 “行政区划代码” M

机构名称 行政机构的全称 M

机构地址 行政机构的具体地址 M

说明或简介 该行政机构所在地其他需要的说明或介绍 O

4 . 2 交 通 数 据

4. 2 . 1 城 市 交 通 数 据 应 包 括 航 空 交 通 、道 路 交 通 、轨 道 交 通 、 

水运交通及其附属设施等交通要素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。

10



4 . 2 . 2 航空交通要素宜包括城市机场及航空港周边设施。

4. 2 . 3 道路交通要素宜包括各级公路和各级城市道路、路口数  

据以及隧道、公交场站、收费站、过街天桥、停车场、加油站等 

附属设施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道路属性数据中的管理等级、技术等级和路面等级应按  

现行国家标准赋以相应的分类代码。可根据应用需要，将道路段 

按道路名称合并。
2 路口数据应为道路交叉口的几何中心点，定位数据宜使  

用准确坐标值描述。
4 . 2 . 4 轨道交通要素宜包括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以及车站、 

车 辆 场 （库 ）等附属设施。
4 . 2 . 5 水运 交 通 要 素 宜 包 括 内 河 航 线 、海 滨 城 市 的 内 海 航 线 ， 

以及港口、渡 口 、桥等附属设施。
4. 2 . 6 交通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4. 2. 7 交通 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息应符合表4. 2. 7 的

规 定 。

表 4. 2. 7 交 通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

核心框架数据类 交通数据

交通数据子类1 航空交通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中心点、封闭边界线

空间特征表达 点 、面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
表示机场、航空港周边基础设施等的分  

类代码
M

标准名称 机场等的标准名称 M

状态
机 场 运 营 状 态 ，如 ：运 营 、在 建 、废 

弃等
O

11



续表 4. 2. 7

交通数据子类2 道路交通数据

道路交通数据小类1 道路线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道路中心线、道路边线

空间特征表达 线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

表示公路管 理 等 级（国道、省道、县道、 

乡道、专用公路、其他公路) 、城市道路类 

别 （快速道、主干道、次 干 道 、支 路 、内 

部道路等）的分类代码

M

标准名称 道路的标准名称 M

公路技术等级
公路的技术等级。值域为：高速、一 级、 

二级、三级、四级、等外

C (当是 

公路时）

公路编号 公路路线编号
C (当是 

公路时）

状态
道路状态，如 ：开通 、在 建 、建成未开  

通等
o

长度 路段长度 o

宽度 路段的平均宽度 o

车道数
车行道路的车道数。车 道 数 有 变 化 时 ， 

包括最多、最少车道数
o

路面类型 路面等级或材料的代码 o

通行限制
通行限制，如 ：专 用 、内部、人 行 、单

行等

C (当道 

路通行受 

限制时）

地址范围 路段门牌号范围 o

起 点 ID 连接的起点路口 ID o

止 点 ID 连接的止点路口 ID o

立交路段层次 路段相对地面的层次 o

12



续表4. 2. 7

道路交通数据小类2 路口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道路交叉口的道路中心线交叉点

空间特征表达 点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‘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 现行行业分类代码 M

立交级别
立交级别，如 ：平交 、一层 立交 、二层 

立交、多层立交等
M

路口名称 路口标准名称
C ( 当有标 

准名称时）

路口类型 如 ：十字、丁字、环行等 o

通行限制 车辆转向限制 o

路段数 路口连接的路段数目 o

道路交通数据小类3 道路附属设施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中心点、中心线、封闭边界线

空间特征表达 点 、线 、面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

公 路 里 程 桩 、过 街 天 桥 、隧 道 、高速 

(快速）路出入口、停车场、加油站等的分 

类代码

M

标准名称 隧道等的标准名称
C (当有 

名称时）

编号 高 速 （快速）路出入口等编号
C ( 当有标 

准编号时）

通行限制 如 ：桥下、隧道通行高度等 M

状态 设施状态，如 ：运营、废弃、未开通等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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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4. 2. 7

交通数据子类3 轨道交通数据

轨道交通数据小类1 轨道线路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中心线、边界线

空间特征表达 线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
铁路主干线、铁 路 站 线 、地 （城 ）铁主 

干线、地 （城 ）铁站线等的分类代码
M

标准名称 铁路或城市轨道线路的标准名称 M

状态 路段状态，如 ：运营、废弃、试运行等 O

长度 路段长度 O

设计时速 铁路或城市轨道的设计时速 o

路段用途 如 ：客运专线、货运专线、客货混用等 o

轨道交通数据小类2 轨道交通站点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中心点、站点边界线

空间特征表达 、 5̂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
火车站、地 （城 ）铁 站 、出入口等的分  

类代码
M

标准名称 站点的标准名称 M

状态 站点状态，如 ：运营、废弃等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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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4. 2. 7

交通数据子类4 水运交通数据

水运交通数据小类1 航道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航道中心线

空间特征表达 线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 航线分类、内河航线等的分类代码 M

标准名称 航道的标准名称 M

航道编号 航线编号
C (有航 

道编号）
技术等级 航线技术等级 M

通航时段 每年可以通航的时间段 M

通航限制 可通航的临时或永久限制 M

航道里程 航道长度 O

最浅水深 沿航道水面的最浅深度 O

水运交通数据小类2 航道相关设施及起讫点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相关设施及起讫点位置

空间特征表达 点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
航道交汇点、港口、渡口、灯塔、浮标、 

桥等的分类代码
M

标准名称 港口、渡口、桥等的标准名称
C (当有标准 

名称时）

编号 灯塔、浮标等标准编号
C (当有标准 

编号时）

通航限制 包括渡口通行高度等 M

状态 站点状态，如 ：运营、废弃等 O

港口泊位 港口、码头泊位
C (点位为港口、 

码头时）

港口吞吐量 港口、码头吞吐量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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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3 水 系 数 据

4 . 3 . 1 城 市 水 系 数 据 应 包 括 市 域 内 自 然 或 人 工 形 成 的 江 、河 、 
湖 、海 、水库等水域及有标志性意义的瀑布、井 、泉等要素的空 

间信息和属性信息。
4 . 3 . 2 水系的空间特征表达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河 道 、沟 渠 、湖泊 、水库等水域宜用描述其范围的面状 

数据表达。当不能按比例表示时，河 道 、沟渠可用中心线数据表  
达 ，湖 泊 、水库可用重心或中心点数据表达。

2 泛洪区宜表示髙水位岸线。

3 有标志性意义的瀑布、井 、泉 等 宜 用 点 状 数 据 表 达 ，也 

可用有方向的点表示水系流向。
4 . 3 . 3 水系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4 . 3 . 4 水 系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 应 符 合 表 4. 3. 4 的 

规定。
表 4 .3 .4 水 系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

核心框架数据类 水系数据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封闭边界线、中心线、水系中心点
空间特征表达 面 、线 、点

特殊属性信息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
江 、河 、湖 、海 、水 库 、渠 道 、瀑 布 、井 、泉 

等的分类代码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
M

水系名称 江、河 、湖 、海 、水 库 、渠 道 、瀑 布 、井 、泉 
等的标准名称

M

水系空间属性
面状水系为水系面积；线 状 水 系 为 水 系 长 度 ； 

点状水系为水域中心点坐标位置，如需要指明方  
向时应表示角度

O

水质情况
水体质量，根 据 需 要 取 值 ，如 ：咸 淡 、浊 淸 、 

有无污染等方面的描述
O

水系状态 如 ：常 年 河 （湖）、时 令 河 （湖）、地 下 河 （湖） 
等各种水系状态

O

其他说明
根据需要取值，如 ：水库库容量或作用、水系 

是否通航、瀑布高差、井深度等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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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4 . 1 城 市 建 （构 ）筑物数据应包括房屋等建筑物和其他构筑  

物的空间信息与属性信息。
4 . 4 . 2 建筑物数据应包括建有屋顶的永久性建筑及以居住为目  

的的建筑物数据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 宜使用面数据描述其轮廓，当不能按比例表示时也可用  

点数据描述其中心位置。
2 建筑物的主要 用 途属 性宜 符合 现 行 国家 标 准 《房产测量  

规 范 第 1 单 元 ：房产测量规定》GB/T 17986.1 中所列用途分  

类的规定。
4 . 4 . 3 其他构筑物数据应包括亭、碑 、塔 、城 墙 、广场等有方  

位意义的构筑物数据。宜使用面数据描述其轮廓，当不能按比例 
表示时也可用点数据描述其中心或重心位置。
4 . 4 . 4 建 （构）筑物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
4 . 4 . 5 建 （构 ）筑物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息应符合表

4. 4 .5 的规定。

4 . 4 建 （构 ）筑物数据

表 4. 4. 5 建 （构 ）筑 物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

核心框架数据类 建 (构)筑物数据

建 (构 )筑物数据子类1 建筑物数据

空间特征 #

空间特征描述 封闭轮廓线、中心点

空间特征表达 面 、点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M

建筑物名称 楼宇、大厦、标志性建筑等的名称 M

门牌地址 标示院落、独立门户、楼房的详细地址 M

建筑物状态 建筑物现状，如 ：在建、建成、废弃等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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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4. 4. 5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建筑物高度 建筑物主体建筑的最高高度 O

标准地址 建筑物标准的、完整的地址 O

邮政编码 建筑物通信地址的邮政编码 o

地上层数 最高层数 o

地下层数 建筑物地下部分的层数 o

占地面积 建筑物的占地面积 o

建筑面积 建筑物的总建筑面积 o

用途
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房 产 测 量 规 范 第 1 

单元：房产测量规定》GB/T 17986.1的规定
o

权属 建筑物的产权或权属单位 o

建 (构)筑物数据子类2 其他建 (构)筑物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轮廓线、边界线、中(重)心点

空间特征表达 线 、点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M

名称 亭 、塔 、广场等标志性建筑的名称 M

状态 如 ：在建、建成、废弃等 M

建 (构)筑物高度 主体建筑的最高高度 o

用途

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房 产 测 量 规 范 第  

1单元：房产测量规定》GB/T 17986. 1 的 

规定

o

权属 建 (构)筑物的产权或权属单位 o

18



4 . 5 地 名 数 据

4 . 5 . 1 城市地名数据应包括自然地理实体名称、人文地理实体  

名称等地名要素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。地名要素宜包括行政区 

划 、水 系 、山脉的名称，以及具有地名意义的交通运输设施、纪 
念 地 、建筑物、单位和院落等的名称。
4. 5. 2 地名数据中的行政区划名称数据可在本标准第4 .1 节中 

表 示 ；街巷名称数据可在本标准第4. 2 节中表示。

4 . 5 . 3 地名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
4. 5. 4 地名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息应符合表4. 5. 4 的

规 定 。

表 4. 5. 4 地 名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

核心框架数据类 地名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地名数据关联空间实体的范围线、中心线、位置点

空间特征表达 面、线 、点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
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地名分类与类别代 

码编制规则》GB/T 18521的规定
M

名称 地理实体的标准名称 M

汉语拼音 标准名称的汉语拼音 O

状态
地 理 实 体 的 名 称 状 态 ，包 括 在 用 、历 

史等
O

曾用名 地理实体的历史名称 o

别名 地理实体的简称或别名 o

名称由来 地理实体名称的来历简介 o

范围
四至范围、大致范围、有明确界限的说  

明范围坐标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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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6 地 址 数 据

4. 6 . 1 城市地址数据应包括门（楼 ) 牌 地 址 数 据 。门 （楼 )牌 地址  

数据应包括标准门牌所代表的院落、标准楼牌所代表的楼座的空  
间信息和属性信息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门 （楼 ) 牌地址应使用主管部门认定的门（楼 )标牌标示的  
名称和号码。

2 每个门(楼 ) 牌地 址 应有一个标识码，标 识 码 应 唯 一 。已 

废 除 或 变 更 的 门 （楼 ）牌 地 址 的 标 识 码 应 保 留 ，状 态 标 记 应 做  

改 变 。
3 门(楼 )牌地址所代表的院落或楼座的空间位置宜使用点  

描 述 ，也可使用封闭面描述。
4. 6 . 2 地址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
4. 6 .3 地 址 数 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息应符合表4. 6. 3 的 

规 定 。

表 4 .6 .3 地 址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

核心框架数据类 地址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标识点、轮廓线

空间特征表达 点 、封闭面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完整名称 地址完整的、标准的名称 M

门牌类型 包括大门牌、小门牌、楼牌、其他 M

最后地址要素
地 址 的 最 后一 个要 素，通 常 为 门 牌 号 、 

楼牌号
M

变更标记

最后变更的类型标记：

I : 插人 (新地址）
C：修改(地址更名）

D：删除(从记录中删除该地址）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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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4. 6. 3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变更时间
地址变更的时间、废弃地址停止使用的  

时间
M

别称 地址的别名或简称 O

曾用名 地址的历史名称 O

邮政编码 — C(当是大门牌时）

多地址 是否有多个地址，值域：是 、否 o

门牌号范围 门牌号范围 C(当是多地址时）

层次关系 多级地址时定义层次关系 o

4 . 7 遥感影像数据

4. 7 .1 遥感影像数据应包括经正射纠正处理后的航空遥感影像  

数据和卫星遥感影像数据。
4 . 7 . 2 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 过程 应符 合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市遥  
感信息应用技术规范》C JJ/T1 5 1 的规定，数据的平面精度和地  

面分辨率应满足本标准第7. 3. 4 条的要求。
4 . 7 . 3 遥感影像数据应有相应的元数据，其核心元数据内容应  
符合本标准附录B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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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扩展框架数据

5 . 1 高 程 数 据

5 . 1 . 1 城 市 高 程 数 据 宜 包 括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（D EM )、特 征 点 、 

等高线等数据。
5 . 1 . 2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（DEM) 可包括规则格网数据和不规则格  

网数据，其精度应符合本标准第7. 3. 5 条的规定。

5.1. 3 高程数据宜按下列规定进行组织：
1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（D E M )宜按覆盖类进行数据组织，存储 

规 则 应 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 市 基 础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技 术 规 范 》 
CJJ 100的规定。

2 特征点、等高线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数据组织。
5 . 1 . 4 特征点、等高线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息应符合  
表 5. 1 .4 的规定。

表 5 . 1 . 4 高 程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

扩展框架数据类 高程数据
高程数据子类1 特征点数据

空间特征
空间特征描述 标识点
空间特征表达 点

特殊属性信息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特征点几何类型
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地 理 信 息 空 间  

模 式 》G B /T  23707中的点类型
M

特征点高程值 特征点的高程数值 M

数据来源
如 ：航 测 直 接 采 集 、高 程 点 插 值 生 成 、 

DEM 内插、LID AR采集 、地形图数字化等
M

插值算法
通 过 内 插 方 法 计 算 高 程 数 据 时 采 用 的  

算法

C (当数据来  

源 为 插 值 时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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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5.1.4

高程数据子类2 等高线数据

空 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等高线

空间特征表达 线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等高线几何类型
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地 理 信 息 空 间  

模 式 》G B /T  23707中的线类型
M

等高线高程值 等高线的高程数值 M

数据来源
如 ：航 测 直 接 采 集 、高 程 点 插 值 生 成 、 

D EM 内插等
M

插值算法
通 过 内 插 方 法 计 算 高 程 数 据 时 采 用 的  

算法

C (当数据来源  

为插值时）

5 . 2 三维模型数据

5 . 2 . 1 城市三维模型数据宜包含城市地形模型数据、建筑模型  

数 据 、交通设施模型数据、管线模型数据、植被模型数据以及其  

他模型数据。
5 . 2 . 2 各种三维模型数据应包括模型框架数据、纹理数据和属  

性数据。模型的分级、编码规则、数据采集内容、属性信息等应 
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 市 三 维 建 模 技 术 规 范 》C JJ/T  157的 

规 定 。
5 . 2 . 3 三 维 模 型 数 据 的组织形式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三  
维建模技术规范》C JJ/T  157的规定。
5 . 2 . 4 三 维 模 型 数 据 的 精 细 程 度 应 根 据 应 用 需 要 确 定 ，并应  

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 市 三 维 建 模 技 术 规 范 》CJJ/T  15 7的 

规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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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3 地理格网数据

5 .3 .1 城市地理格网数据应包含城市规则地理格网和不规则地  

理格网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。规则地理格网的划分与代码应符  
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地理格网》GB/T 12409的规定。地理格网坐  

标宜采用平面直角坐标。
5 . 3 . 2 地理格网空间数据可用面型地理格网、线型地理格网数  

据表 达 。
5 . 3 . 3 地理格网宜按覆盖类进行数据组织。

5 . 3 . 4 地 理 格 网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 应 符 合 表
5. 3. 4 的规定。

表 5 .3 .4 地 理 格 网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

扩展框架数据类 地理格网数据

地理格网数据子类1 规则地理格网数据

空 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面 型 格 网 、线型格网

空间特征表达 面 、线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格网规格
直 角 坐 标 格 网 ，如 ：十 千 米 格 网 、千米  

格 网 、百 米 格 网 、十 米 格 网 、米格网等
M

坐标单位 如 ：千 米 、米等 M

坐标系 地理格网采用的坐标系统 M

覆盖范围
左 上 和 右 下 角 点 坐 标 ，或 左 下 和 右 上 角  

点坐标
M

地理格网数据子类2 不规则地理格网数据

空 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面 型 格 网 、线型格网

空间特征表达 面 、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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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5. 3. 4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格网代码
按 照 一 定 规 则 ，赋 予 格 网 唯 一 标 识 码 的  

过程
M

坐标单位 如 ：千 米 、米等 M

坐标系 地理格网采用的坐标系统 M

覆盖范围
左 上 和 右 下 角 点 坐 标 ，或 左 下 和 右 上 角  

点坐标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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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专题框架数据

6 . 1 地下空间设施数据

6 . 1 . 1 城市地下空间设施数据应包括地下综合管廊、人防工 程、 

地下仓储等设施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。数据的分类代码应符合  
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城市地下空间设施分类与代码》G B /T  28590的 

规 定 。
6.1. 2 地下空间设施数据的空间信息应使用面数据表达其投影  

轮 廓 。
6 .1 .3 地下空间设施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
6.1. 4 地下空间设施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息宜符合表  
6. 1 .4 的规定。

表 6 . 1 . 4 地 下 空 间 设 施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

专题框架数据类 地下空间设施数据

空 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范 围 线 、中心线

空间特征表达 面 、线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
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城市地下空间设施分类与  

代 码 》G B /T  28590的规定
M

底部高程 设施最底部的高程数据 M

顶部高程 设施最顶部的高程数据 M

现状 设 施 使 用 现 状 ，如 ：在 用 、封 闭 、废弃等 M

功能
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城市地下空间设施分类与  

代 码 》G B /T  28590的规定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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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6.1. 4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名称 地下空间设施的完整的、标准的名称 M

简称 地下空间设施官方的或约定俗成的简称 O

所在位置 地下空间设施的标准地址或地点概要描述 O

权属 权属单位名称 o

建造时间 地下空间设施的初始建造时间 o

说明或简介 关于地下空间设施的其他说明或介绍 o

建筑面积 地下空间设施的建筑面积 o

层数 地下空间设施的层数 o

6 . 2 综合管线数据

6 . 2 . 1 城 市 综 合 管 线 数 据 宜 包 括 架 空 、地 上 （表 ）、地下的供 

水 、排 水 、供 电 、供 气 、供 热 、通信和工业等综合管线及其附属 
物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。数据的分类代码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 
《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》CJJ 61的规定。
6 . 2 . 2 综合管线数据应使用线表示线路空间位置，点表示管线  

点/ 附属物的空间位置。
6. 2 .3 综合管线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6 . 2 . 4 综 合 管 线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 宜 符 合 表  
6. 2 .4 的规定。

表 6. 2. 4 综 合 管 线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

专题框架数据类 综合管线数据

综合管线数据子类1 管线中心线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管线中心线

空间特征表达 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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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6. 2. 4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
应 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市地下

M
管 线 探测 技 术 规 程 》CJJ 61的规定

权属单位 权属单位名称 M

埋深 地下管线的埋设深度 C  ( 当是 地 下管线时）

高度 架空管线的建设高程 C  ( 当是 架 空管线时）

管径 管线的直径或截面尺寸 o

材质 管线所使用的材质 o

现状
管 线 的 状 态 ，如 ：在 用 、封 闭 、 

废弃等
M

名称 管线的官方标准名称 C ( 当有名称时）

建设年代 管 线 的 建 设 时 间 、敷设日期 o

综合管线数据子类2 管线附属物数据

空 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标识点

空间特征表达 点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
应 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市地下

M
管 线 探 测技 术 规 程 》CJJ 61 的规定

管线点号 管线点的编号 C ( 当是 管线点时）

所属线路 管线附属设施所在线路的编号 M

管 线 附 属 物 的 状 态 ，如 ：在 用 、
MVKxAK

封 闭 、废弃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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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3 测量控制点数据

6 . 3 . 1 城市测量控制点数据应包含城市各等级平面、高程或平  

高控制点以及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基准站点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  

息 。控制点的等级及相应的精度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 
测量规范》C JJ/T  8 的规定。

6. 3. 2 测量控制点数据的空间信息应通过控制点所在位置的点  

数据表达。
6 . 3 . 3 测量控制点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6 . 3 . 4 测 量 控 制 点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 宜 符 合 表  
6. 3. 4 的规定。

表 6 . 3 . 4 测 量 控 制 点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

专题框架数据类 测量控制点数据

空 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测量标志的中心点

空间特征表达 点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编码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M

点名 — M

点号 — M

类型与等级 — M

标石类型 如 ：永 久 性 标 石 、地面标记等 M

平 面 坐 标 值 X — C (对 平面 和平高点 ）

平 面 坐 标 值 Y — C (对平 面和平 髙点）

高程值 — C (对高 程 和平 高点）

平面坐标系统名称 — C (对平 面和平 高点）

高程基准名称 — C (对高 程 和平 高点）

与国家统一空间  
参考系的关系

— o

地理位置标识
控 制 点 所 在 位 置 的 地 理 标 识 信  

息 ，如地名等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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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4 地 籍 数 据

6. 4 .1 城市地籍数据应包括宗地边界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。 

6 . 4 . 2 地 籍 数 据 的 精 度 、内 容 等 应 符 合 国 家 相 关 现 行 标 准 的  

规 定 。
6. 4 . 3 地籍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
6. 4. 4 地 籍数 据 的 空 间特征 和特殊属性信 息应符合 表6. 4. 4 的 

规 定 。

表 6 . 4 . 4 地 籍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

专题框架数据类 地籍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封闭边界线
一

空间特征表达 面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类型代码
用地性质、用地类型代码，应符

M
合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

宗地号 地块的唯一编号 M

权属 地块的权属性质 M

面积 — O

用途 地块的用途 M

宗地位置
所 属 街 道 （乡、镇）或大概位置 

描述
O

初始调查时间 — O

终止时间 — o

变更调查时间 — C (进行了变更调查）

6 . 5 规划用地与控制线数据

6. 5 .1 城市规划用地与控制线数据应包括规划用地和规划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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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。
6 . 5 . 2 规划用地的范围、类 别 、用 途 、地理位置等信息应利用  

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资料获得。
6 . 5 . 3 规 划 用 地 数 据 的 类型 代码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城市用 

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GB 50137的 规 定 ，并可根据需要  

细分到相应的中类或小类。
6. 5 .4 规划用地与控制线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
6. 5. 5 规划用地与控制线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息宜符
合 表 6. 5 .5 的规定。

表 6 .5 .5 规 划 用 地 与 控 制 线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数 据

专题框架数据类 规划用地与控制线数据

规划用地与控制线 

数据子类1
规划用地数据

空 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规 划 用 地 图 斑 面 、图斑界线

空间特征表达 面 、线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用地类型代码

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城市用地  

分 类 与 规 划 建 设 用 地 标 准 》 GB 

50137的规定

M

规划类型 总 体 规 划 、控制性详规 M

编制时间 规划编制时间 M

起始时间 规划实施起始时间 M •

终止时间 规划实施终止时间 C ( 当规划已终止）

规划面积 规 划 用 地 总 面 积 ，单位为平方米 M

审批单位 规划审批单位名称 M

现状人均城市  

建设用地

现有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除以该 

范围内 的 常住 人口 数 量 ，单位为平  

方米 /人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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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6. 5. 5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规划人均城市  
建设用地

规划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除以该 
范 围 内 的 常 住人 口数 量 ，单位为平  
方 米 /人

M

规 划人均居住用地
城市内的居住用地面积除以城市  

建 设 用 地 范 围 内 的 常 住 人 口 数 量 ， 
单位为平方米/人

O

规划人均公共管理  
与公共服务用地

城市内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 
地面积除以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  
常 住 人 口 数 量 ，单位为平方米/人

O

规划人均道路与  
交通设施用地

城市内的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  
积除以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常住  
人 口 数 量 ，单位 为平方 米/人

o

规划人均绿地与  
广场用地

城市内的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除  
以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常住人口 
数 量 ，单位 为平方 米/人

o

规划人均公园绿地
城市内的公园用地面积除以城市  

建 设 用 地 范 围 内 的 常 住 人 口 数 量 ， 
单位 为平方 米/人

o

说明或简介 规划的其他说明或介绍 o

规划用地与控制线 
数据子类2 规划控制线数据

空 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范围线

空间特征表达 线 、面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控制线编码 控制线的顺序编号 M

控制线类别
如 ：规 划 红 线 、规 划 绿 线 、规划 

蓝 线 、规 划 紫 线 、规 划 橙 线 、规划 
黄线

M

控制要求 控制要求的详细说明 M

编制时间 规划编制时间 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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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6 .1 城市土地利用数据应包括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土地利用  

规划数据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。
6. 6 . 2 应使用面数据表达土地利用分类图斑界线，其位置应借 

助地形测绘、地籍测绘、实地调查或遥感影像确定。
6.6.3  土 地利用 现状数 据的分类代 码应 符合 现行国家标 准《土 

地利用现状分类》GB/T21010的规 定 ；土地利用规划数据的分  

类代 码应 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《市 （地 ）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  
库标准》TD /T  1026的规定。

6. 6. 4 土地利用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
6.6.5  土 地 利 用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 宜 符 合 表  
6. 6 .5 的规定。

6.6 土地利用数据

表 6 .6 .5 土 地 利 用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

专题框架数据类 土地利用数据

土地利用数据子类1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范围线

空间特征表达 面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土地利用现状 

分类代码

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土地利用 
现状分类》GB/T 21010的规定

M

图斑编号 图斑的顺序编号 M

面积 图斑面积 M

权属单位 权属单位名称 O

土地利用数据子类2 土地利用规划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范围线

空间特征表达 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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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6. 6. 5

特殊属性信息

厲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要素类型代码

应 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市 （地 ） 

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》 
TD/T 1026的规定

M

图斑编号 图斑的顺序编号 M

面积 图斑面积 M

土地用途说明

应 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市 （地 ） 

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》 
TD/T 1026的规定

O

6 . 7 园林绿地数据

6 . 7 . 1 城市园林绿地数据应包括城市公园绿地、生 产 绿 地 、防 

护绿地 、附属绿地、其他绿地等要素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，其 
分 类 代 码 应 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 市 绿 地 分 类 标 准 》C JJ/T  85 

的规定。
6. 7 . 2 应使用面数据表达园林绿地的实际分布范围线，其位置  

应借助地形测绘成果、遥感影像数据及实地调查确定。
6 . 7 . 3 园林绿地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
6 . 7 . 4 园 林 绿 地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 宜 符 合 表  
6. 7. 4 的规定。

表 6.7.4 园林绿地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息

专题框架数据类 园林绿地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范围线

空间特征表达 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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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6. 7. 4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
应 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市绿地

M
分 类 标 准 》C JJ/T  8 5 的规定

占地面积 绿地占地面积 M

园林绿地名称
当 数 据 为 城 市 公 园 绿 地 要 素 时 ， 

填写公园名称
C ( 当有名称时）

主管部门 绿地主管单位的标准名称 O

简介 公园的简介或是绿地的用途介绍 o

建设时间 绿地建成时间 o

6 . 8 管理和服务区域数据

6 . 8 . 1 城市管理和服务区域数据可包括城市范围内的管理服务  

单 元 、保护区、控制区和其他管 理 区 域 等 的 空 间 信 息 和 属性 信  

息 ，且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管 理 服 务 单 元 可 包 括 数 字 化 城 市 管 理 单 元 网 格 、供暖 

(水 、电）服务区、邮政服务区等。
2 保护区可包括城市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、水源地保护区、 

历史文化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等。
3 控制区可包括微波通道、公开的民用机场保护、建筑高  

度控制区、文物保护建筑控制地带、高速公路两侧、采空区、地 

质断裂带、限制开采区等。
4 其他管理区域可包括科技园区、开 发 区 、边 贸 区 、 口岸 

区、工业区、保税区等。
6. 8 . 2 管理和服务区域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
6. 8. 3 管理和服务区域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息宜符合  
表 6. 8 .3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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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.8.3 管理和服务区域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息

专题框架数据类 管理和服务区域数据

管理和服务区域 

数据子类1
管理服务单元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范围线

空间特征表达 面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 宜按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分类 M

单元网格编码

管理单元网格的按一定规则的唯一编 

码 ，宜按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进行 

编码

M

名称
管 理 服 务 网格的名称，可用所在街  

道 、地片命名
C (当有名称时）

面积 管理服务网格的占地面积 M

初始时间 管理服务网格的最初划分时间 O

变更时间 管理服务网格的更新时间 O

备注
管理服务网格单元的其他说明，可包 

括所属街道等
o

管理和服务区域 

数据子类2
保护区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范围线

空间特征表达 面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 宜按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分类 o

保护级别
国家级、省 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级 、 

市 （区、县 、旗）级 、准保护级等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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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6.，8. 3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名称 保护区的标准名称 M

简称 保护区约定俗成的简称 C ( 当有简称时）

状态
保 护 区 的 现 状 ，如 ：是 否 保 存 完 好 、 

是否对公众开放等
M

设立时间 设立为保护区的时间 M

批次 主管部门设立保护区的批次 C  ( 当有批次时）

所在政区 所属行政区划的名称或代码 o

四至 描述该保护区四周的界限 o

面积 保护区占地面积 o

保护理由

保 护区 设 立 的 原 因 。动 物 保 护 区 ，描 

述保 护 动 物 种 类 ；植 物 保 护 区 ，描述包  

含 植 物 种 类 。历史文化保护区说明形成  

的 历 史 时期 ：元 / 明/清 /近代/现 代 ，以 

及保护内容

M

管理和服务区域 

数据子类3
控制区数据

空 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范围线

空间特征表达 面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 宜按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分类 M

级别 宜按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分级 O

名称 控制区的标准名称 M

简称 控制区约定俗成的简称 C ( 当有简称时）

状态
控 制 区 的 现 状 ，如 ：控 制 区 地 质 情  

况 、管控情况等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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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6. 8. 3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所属政区 所属行政区划的名称或代码 O

四至 描述该控制区四周的界限 O

面积 控制区占地面积 o

管理和服务区域 

数据子类4
其他管理区域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范围线

空间特征表达 面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代码 宜按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M

名称 管理区域的标准名称 M

状态
管理区域的建设现状，如 ：建成、未 

建成、废弃等
M

所属政区 所属行政区划的名称或代码 O

设立时间 设立管理区域的时间 M

6 . 9 公共服务设施数据

6 . 9 . 1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数据可包括医疗、教 育 、文化与体育 

设 施 、社会福利设施、便民设施等要素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。 
6. 9. 2 公共服务设施数据的空间位置应使用点或面数据表达。

6. 9 .3 公共服务设施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
6. 9. 4 公共服务设施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息宜符合表  

6. 9 .4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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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. 9. 4 公共服务设施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息

专题框架数据类 公共服务设施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范围线、标识点

空间特征表达 面、点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名称 公共服务设施的标准名称 M

现状
公共服务设施的实际情况，如 ：未 建 成 、建 

成 、开放等
M

权属 公共服务设施的权属单位或者责任单位 M

分类代码 宜按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分类 O

简称 公共服务设施约定俗成的简称 O

地址 公共服务设施的标准地址或位置描述 o

千人指标
公共活动场所等服务设施的每千人拥有量（平 

方米/千人）
o

6.1 0 环境与减灾数据

6 . 1 0 . 1 城市环境与减灾数据可包括环卫设施、重大危险源、减 

灾防灾设施等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。
6 . 1 0 . 2 环境与减灾数据可按城市行政区划采集，也可按格网数  

据采集。
6.10. 3 环境与减灾数据宜按要素类进行组织。
6 . 1 0 . 4 环境与减灾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息宜符合表
6. 10. 4 的规定。

表 6.10. 4 环 境 与 减 灾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

专题框架数据类 环境与减灾数据

环境与减灾数据子类1 环卫设施数据

空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设施轮廓图形、标识点

空间特征表达 面 、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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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6.10. 4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编码
宜 按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城市环境卫生  

设 施 规 划 规 范 》GB 50337的分类
M

名称
垃 圾 收 集 与 处 理 站 （场 ）、污水处  

理厂等的标准名称
M

位置 设施的标准地址或所处位置描述 M

权属单位 权属单位名称 M

环境与减灾数据子类2 重大危险源数据

空 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区域 轮廓 图 形 、标识点

空间特征表达 面 、点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危险源种类
可 包 括 火 灾 危 险 源 、危化品等事故 

危 险 源 ，以及地质灾害等自然危险源
M

等级
可按城市危险源种类和国家相关法  

律法规规定等级
M

环境与减灾数据子类3 防灾减灾设施数据

空 间特征

空间特征描述 地 物 轮 廓 图 形 、标识点

空间特征表达 面 、点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分类编码
可按城市自身环境和减灾条件规定  

分类代码
M

名称 防灾减灾设施的标注名称 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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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6.10. 4

特殊属性信息

属性项名称 属性值的值域范围及说明 约束条件

用途 防 灾减 灾 设施的用 途，如避灾点等 M

位置
防 灾 减 灾 设 施 的 标 准 地 址 或 位 置  

描述
M

权属单位 权属单位名称 M

面积
可 用 于 避 难 、安置受灾人口的场所  

面积
C ( 当是避灾点时）

容纳人数 避灾点可容纳的人数 C ( 当是避灾点时）

内部设施 避灾点内部的设施 C ( 当是避灾点时）

周边环境
防灾减灾设施附近的居民区、交通 

等环境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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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数据质量检验

7.1 一 般 规 定

7 . 1 . 1 框架数据建设应进行质量检验，并应提供相应的检验报 

告以说明所提供的框架数据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。
7 . 1 . 2 框 架 数 据 的 质 量 检 验 应 采 取 “二 级 检 查 、一 级 验 收 ” 的 

方 式进行。检验内容应包括成果文件质量、空间数据质量、属性 
数据质量和元数据质量。
7 .1 .3 核心框架数据和扩展框架数据的质量检验宜按现行国家  

标 准 《数 字 测 绘 成 果 质 量 检 查 与 验 收 》GB/T 18316的规定  

执 行 。
7 .1 .4 专题框架数据的质量检验宜结合专题数据特点和应用需  

求 ，按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数 字 测 绘 成 果 质 量 检 查 与 验 收 》GB/T 

18316的规定进行。验收时 ，应对各专题框架数据类及数据子类  

进行抽 样。
7 . 1 . 5 框架数据质量检验报告的内容和形式宜符合现行国家标  

准 《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》GB/T 18316的规定。

7 . 2 成果文件质量检验

7 . 2 . 1 成果文件质量检验应包括文件规范性、数据类完整性和  

数据类正确性的检验。
7 . 2 . 2 文件规范性检验应检查数据文件命名和交换格式的正确  

性和符合性。
7 . 2 . 3 数据类完整性检验应检查数据类的数量，本标准规定的  

核心框架数据类及数据子类应全部出现。
7. 2 . 4 数据类正确性检验应检查数据类名称和数据类分类的正  

确 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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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3 . 1 空 间 数 据 质 量 检 验 应 包 括 完 整 性 、一 致 性 、数 学 基 础 、 

位置精度、拓扑关系和时间准确度的检验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完整性检验应检查实际框架数据的内容与本标准规定的  
内容之间的符合性。

2 一致性检验应检查数据的格式一致性、几何 一致 性、拓 

扑一致性。

3 数学基础检验应检查数据投影方式、平 面 坐 标系 统、高 

程基准的正确性。

4 位置精度检验应检查平面精度、高 程 精 度 、遥感影像数  

据 地 面 分 辨 率 、数 字 高 程 模 型 （DEM ) 数 据 格 网 尺 寸 等 的 符  

合 性 。
5 拓扑关系检验应检查点、线 、面数据拓扑关系的正确性， 

包括面应闭合、伪节点 /悬 挂 点 （线 ）应 合 理 、要素之间的几何  
关系应正确。

6 时 间 准 确 度 检 验 应 检 查 数 据 时 间 属 性 和 时 间 关 系 的 准

确度 。
7 . 3 . 2 框 架 数 据 的 平 面 精 度 和 高 程 精 度 应 使 用 均 方 根 差 （即 

中误差）R M SE估 计 ，并 使 用 95%置 信 水 平 的 准 确 度 值 A95

表 达 。
7 . 3 . 3 以 点 、线 、面形式表达的框架数据的平面精度和高程精  

度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1 平面精度应符合表7. 3. 3-1的规定。

7. 3 空间数据质量检验

表 7 .3 .3 - 1 框 架 数 据 平 面 精 度 （单 位 ：m)

精度等级
城镇区域

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

A95 < 1 .0 < 5 .0 <10.0

RMSE < 0. 6 < 3 .0 < 6 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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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7. 3. 3-1

精度等级
城镇区域

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

二级
a95 < 2 .0 <10.0 < 20 .0

RMSE < 1 .2 . . < 6 . 0  . < 12 .0

三级
A95 < 5 .0 < 25 .0 < 50 .0

RMSE < 3 .0 <15.0 . < 3 0 .0

2 高程精度应符合表7. 3. 3-2的规定。

表 7 . 3 .3 > 2 框 架 数 据 高 程 精 度 （单 位 ：m )

精度等级
地形类别

平地 丘陵 山地 高山地

一级
a 95 < 1 .0 < 2 .5 < 5 .0 < 10 .0

RMSE < 0 .5 < 1 .2 < 2 .5 < 5 .0

二级
A95 < 1 .5 < 3 .5 < 6 .5 、 <13. 0

RMSE < 0. 7 < 1 .7 < 3 .3 < 6 .7

三级
A95 < 2 .0 < 5 . 0 <10 .0 < 20 .0

RMSE < 1 .0 < 2 .5 < 5 .0 < 10 .0

7. 3. 4 遥感影像数据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遥 感 影 像 数 据 明 显 特 征 点 的 平 面 精 度 应 符 合 本 标 准 表  
7. 3. 3-1的要求，地面分辨率应符合表7. 3. 4 的规定。

表 7 .3 .4 遥感影像数据的地面分辨率

城市区域 影像地面分辨率 可用数据源

—类地区 0. lm 〜0. 5m 航空影像；高分辨率卫星影像

二类地区 0. 2m〜1. 0m 航空影像；高分辨率卫星影像

三类地区 0. 5m〜2. 5m 航空影像；高分辨率卫星影像

2 遥 感 影 像 数 据 的 影 像 质 量 应 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市遥  
感信息应用技术规范》CJJ/T  151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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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3 . 5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（DEM) 数据的格网尺寸及格网点高程精

度 应 符 合 表 7. 3 .5 的规定。

表 7 .3 .5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（DEM ) 数据的格网尺寸及格网点高程精度

格网尺寸 精度等级
格网点髙程中误差（m)

平地 丘陵 山地 高山地

^5mX5m

一级精度 < 0 . 5 < 1 .2 < 2 .5 < 5 .0

二级精度 < 0 .7 < 1 . 7 < 3 .3 < 6 .7

三级精度 < 1 .0 < 2 . 5 < 5 .0 < 1 0 .0

7 . 3 . 6 三维模型数据的质 量 应 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市三维建  

模技术规范》CJJ/T  157的规定。

7 . 4 属性数据质量检验

7 . 4 . 1 属性数据质量检验应包括属性结构正确性、属性内容完  

整性和字段内容正确性的检验。
7 . 4 . 2 属 性 结 构 正 确 性 检 验 应 包 括 检 查 字 段 代 码 、字 段 类 型 、 

字段长度的正确性。
7. 4 .3 属性内容完整性检验应包括检查必选属性项的完整性。 
7 . 4 . 4 字段内容正确性检验应包括检查属性值填写内容的有效 

性 、合 理性、定 性 属 性 （如 代 码 ，含 分 类 码 和 标 识 码 ） 的正确 

性 、定量属性的准确度。

7 . 5 元数据质量检验

7. 5 .1 元数据质量检验应按本标准附录B 的规定进行核心元数  

据的完整性、正确性、逻辑一致性和现势性的检验。
7. 5. 2 元数据完整性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符合本标准附录B 中 约 束 条 件 为 “必选”的元数据元素

应全部出现。
2 当数据满足相应的约束条件时，约 束 条 件 为 “条件必选” 

的元数据元素应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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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5 . 3 元数据正确性应包括对元数据元素的中英文名称的检查， 

并应符合本标准附录B 的规定。
7 . 5 . 4 元数据逻辑一致性应包括对元数据元素的出现次数、类 
型和值的检查，并应符合本标准附录B 的规定。

7. 5 . 5 元数据现势性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框架数据更新时，元数据应同时更新。
2 元数据文件中应记录元数据版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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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

数
据

库
标

 

准
》

TD
/T

 
10

26
的

土
地

利
用

功
能

分
区

其
他

绿
地

的
主

要
功

能
偏

重
生

态
环

境
保

 

护
、

景
观

培
育

、
减

灾
防

灾
、

观
光

旅
游

等
。 

如
城

市
绿

化
隔

离
带

、
郊

野
公

园
、

森
林

公
 

园
、

湿
地

等

用
f

城
市

管
理

或
专

业
服

务
区

域
划

分
，

有
 

别
于

行
政

区
划

iW

瞅

基
本

农
田

集
中

区
 

一
般

农
业

发
展

区
 

城
镇

村
发

展
区

 

独
立

工
矿

区
 

生
态

环
境

安
全

控
制

区
 

自
然

与
文

化
遗

产
保

护
区

 

林
业

发
展

区
 

牧
业

发
展

区

公
园

绿
地

 

生
产

绿
地

 

防
护

绿
地

 

附
属

绿
地

 

其
他

绿
地

城
市

管
理

网
格

 

供
暖

服
务

单
元

网
格

 

供
水

服
务

单
元

网
格

 

供
电

服
务

单
元

网
格

数
据

子
类 m

茕 裁  
-H 园

林
绿

地

管
理

和
服

务
 

单
元

数
据

类

园
林

绿
地

管
理

和
服

务
 

区
域

高
位

分
类

代
码

LU
P

L

V
LG

L

SD
SG

V

谳
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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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立

目
的

、
要

求
和

本
身

条
件

不
同

，
总

体
 

要
求

是
以

保
护

为
主

，
而

依
法

划
出

一
定

面
积

 
予

以
特

殊
保

护
和

管
理

的
区

域

采
取

专
门

的
、

强
制

的
防

护
手

段
和

安
全

措
 

施
的

区
域

指
除

行
政

区
划

之
外

的
管

理
或

服
务

区
域

包
括

加
强

城
市

发
展

教
育

、
科

技
、

文
化

、 
卫

生
、

体
育

等
公

共
事

业
，

为
社

会
公

众
参

与
 

社
会

经
济

、
政

治
、

文
化

活
动

等
提

供
保

障
的

 
各

类
设

施

m

自
然

保
护

区
 

动
（植

）
物

保
护

区
 

饮
用

水
源

地
保

护
区

 
历

史
文

化
保

护
区

 
重

点
文

物
保

护
区

 
风

景
名

胜
保

护
区

微
波

通
道

 
机

场
保

护
 

建
筑

高
度

控
制

区
 

文
物

保
护

建
筑

控
制

地
带

科
技

园
区

、
开

发
区

 
边

贸
区

、
口

岸
区

 
工

业
区

 

保
税

区

医
疗

教
育

商
业

网
点

文
化

设
施

（博
物

馆
、

影
剧

院
） 

休
闲

娱
乐

（游
乐

场
、

度
假

村
） 

体
育

设
施

 
社

会
福

利
设

施
 

便
民

设
施

数
据

子
类

保
护

区

控
制

区

其
他

管
理

 
区

域

医
疗

、
教

育
、 

商
业

网
点

、 
文

化
与

体
育

 
设

施
等

数
据

类

&
共

服
务

设
]^

高
位

分
类

代
码

SD
R

S

SD
R

T

SD
O

D

P
ST

R

V

谳
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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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
现

行
国

家
标

准
《城

市
环

境
卫

生
设

施
规

 

划
规

范
》

GB
 

50
33

7环
卫

设
施

包
括

环
境

卫
 

生
公

共
设

施
和

环
境

卫
生

工
程

设
施

可
按

城
市

所
处

的
环

境
规

定
危

险
源

要
素

， 

包
括

事
故

危
险

源
和

自
然

危
险

源

包
括

对
事

故
危

险
的

防
灾

设
施

（如
消

防
站

 

等
）

和
自

然
危

险
的

防
灾

设
施

（如
防

洪
堤

等
）

公
厕

生
活

垃
圾

收
集

点
 

废
物

箱

污
水

前
端

处
理

设
施

 

生
活

垃
圾

转
运

站
 

生
活

垃
圾

填
埋

场
 

污
水

处
理

厂
 

水
上

环
境

卫
生

设
施

 

生
活

垃
圾

焚
烧

厂
 

建
筑

垃
圾

填
埋

场
 

其
他

固
体

废
弃

物
处

理
厂

、
处

置
场

火
灾

危
险

源
 

危
化

品
危

险
源

 

地
质

灾
害

危
险

源
 

其
他

危
险

源

防
灾

设
施

 

避
灾

点

救
灾

物
资

储
备

仓
库

数
据

子
类

环
卫

设
施

重
大

危
险

源

防
灾

减
灾

设
施

数
据

类

环
境

与
减

灾

高
位

分
类

代
码

EN
S

F

X
Z

EN
D
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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筠
翅

自
由

文
本

CC
Y

Y
-M

M
-D

D

自
由

文
本

自
由

文
本

自
由

文
本

自
由

文
本

剧
±vw\ 字

符
串 m

踩
m 字

符
串

字
符

串

字
符

串

字
符

串

最
大

出
现

 

次
数 1—H i-H rH r-H Z Z

约
束

条
件

o

sK

关
于

数
据

集
名

称
、

日
期

、
版

本
 

等
的

说
明

资
料

数
据

集
数

据
生

产
或

采
集

的
时

间

数
据

集
内

容
概

述
，

包
括

项
目

来
 

源
、

数
据

集
内

容
的

说
明

等

数
据

集
分

发
者

提
供

的
数

据
交

换
 

格
式

名
称

与
数

据
集

有
关

的
人

或
单

位

数
据

集
空

间
数

据
密

度
的

参
数

， 

如
比

例
尺

分
母

、
格

网
数

据
的

地
面

 

采
样

间
隔

、
影

像
分

辨
率

等

英
文

名 JU 0)

•S

ab
st

ra
ct Ig

po
in

tO
fC

on
ta

ct

sp
at

ia
lR

es
ol

ut
io

n

中
文

名

数
据

集
名

称

数
据

集
生

产
时

间

瞅
m

格
式

名
称

联
系

信
息

空
间

分
辨

率
j

r-H C<I CO 寸 <£>

坳
佐
胜
栽
呍
今
铤
職
栽
联
掣
匣
例
圈
爱
桕
辑
0 Q

蝌

锑

弪

骢

鍚

IR
匀

逛

賴

鍚

铼

掣

！
I
I

糾

爾

茕

扫

筠

W

S



m
㈤

-大
地

坐
标

 

参
照

系

自
由

文
本

米
或

度

M
D

_
高

程
参

照
系

m
<n/

字
符

串

字
符

串 m
铽

剰 m
铽

m
铽

最
大

出
现

 

次
数

约
束

条
件

C 
(当

是
投

影
 

坐
标

系
时

）

C 
(有

高
程

或
 

深
度

信
息

的
 

空
间

数
据

 

集
时

）

'X

大
地

坐
标

参
照

系
名

称

有
关

投
影

坐
标

参
数

的
说

明

坐
标

的
计

量
单

位
，

如
.•

米
、

度

数
据

集
覆

盖
范

围
最

西
边

的
经

度
 

坐
标

或
平

面
直

角
横

坐
标

数
据

集
覆

盖
范

围
最

东
边

的
经

度
 

坐
标

或
平

面
直

角
横

坐
标

数
据

集
覆

盖
范

围
最

南
边

的
纬

度
 

坐
标

或
平

面
直

角
纵

坐
标

数
据

集
覆

盖
范

围
最

北
边

的
纬

度
 

坐
标

或
平

面
直

角
纵

坐
标

高
程

参
照

系
名

称

英
文

名

ge
od

et
ic

R
ef

er
en

ce

Sy
st

em
ld

en
tif

ie
r

Pa
ra

m
et

er

ge
oU

ni
tO

fM
ea

su
re

w
es

tB
ou

nd
Lo

ng
itu

de

ea
st

B
ou

nd
Lo

ng
itu

de

so
ut

hB
ou

nd
La

tit
ud

e

no
rt

hB
ou

nd
La

tit
ud

e
1

ve
rti

ca
lR

ef
er

en
ce

Sy
st

em
ld

en
tif

ie
r

中
文

名

大
地

坐
标

参
照

 

系
名

称

投
影

参
数

坐
标

度
量

单
位

西
边

经
度

或
 

横
坐

标

东
边

经
度

或
 

横
坐

标

南
边

纬
度

或
 

纵
坐

标

北
边

纬
度

或
 

纵
坐

标

高
程

参
照

 

系
名

称

n}r> 卜 oo o CM
r-H

CO
r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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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
实
型

数

实
型

数

自
由

文
本

-
-
-
-
-

1̂
_表

示
类

型

M
D

—
专

题
类

型

m<r\J

实
型

数

实
型

数

字
符

串

最
大

出
现

 

次
数 i-H rH rH Z .

约
束

条
件

C 
(有

高
程

或
 

深
度

信
息

的
 

空
间

数
据

 

集
时

）

C 
(有

高
程

或
 

深
度

信
息

的
 

空
间

数
据

 

集
时

）

C 
(有

高
程

或
 

深
度

信
息

的
 

空
间

数
据

 

集
时

）

数
据

集
中

最
小

髙
程

或
深

度

数
据

集
中

最
大

高
程

或
深

度

高
程

或
深

度
值

的
计

量
单

位

框
架

数
据

的
空

间
表

示
方

式

数
据

集
专

业
或

专
题

内
容

的
类

别
 

代
码

英
文

名

m
in

im
um

V
al

ue

m
ax

im
um

V
al

ue

un
itO

fM
ea

su
re

da
ta

R
ep

re
se

nt
at

io
n

Ty
pe

to
pi

cC
at

eg
or

y

中
文

名

最
小

高
程

值

最
大

高
程

值

高
程

量
度

单
位

空
间

数
据

表
示

 

方
式

专
题

类
别

LOr-H CDr-H oo r-H

60



自
由

文
本

自
由

文
本

自
由

文
本

自
由

文
本

(不
超

过
2

00
字

）

自
由

文
本

CC
Y

Y
-M

M
-D

D

m

字
符

串

字
符

串

字
符

串

字
符

串

字
符

串

日
期

型

最
大

出
现

 

次
数 Z, 2 r-H r-H

约
束

条
件

O

C 
(当

是
遥

感
 

影
像

数
据

 

集
时

）

C 
(当

是
遥

感
 

影
像

数
据

 

集
时

） ^  ^  
响 g 宏 

o

i f
^  g  ^  
#  § ^  
莉 繫 《

U

具
有

同
类

属
性

的
要

素
（实

体
） 

类
名

称

要
素

（实
体

）
类

主
要

属
性

内
容

 

的
文

字
表

述

获
取

影
像

的
遥

感
器

的
名

称

影
像

波
段

光
谱

范
围

影
像

不
同

波
段

属
性

和
空

间
分

 

辨
率 说

明
影

像
的

摄
取

时
间

英
文

名

fe
at

ur
eT

yp
es

at
tri

bu
te

T 
yp

eL
is

t

im
ag

eT
yp

es

ba
nd

D
es

cr
ip

tio
n

ba
nd

Sp
at

ia
lR

es
ol

ut
io

n

im
ag

in
gD

at
e

中
文

名

要
素

类
型

名
称

属
性

列
表

影
像

类
型

波
段

描
述

波
段

空
间

分
辨

率

摄
影

时
间

0̂  
丨 S ： CV3 Csl<NJ COCS1 inCsJ

M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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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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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n

'

l

,

 
,

&

靼
#

郞
岖

|

|
„

,
u
哝
靼
#

鉴
刭
茕
¥

l
§

„
 

,
a
■

锹
鬮
命

l

§

„

卜
佃
韜
-s
-
s
H
/
f

f
u《

铝
雎
聛
毅
问
砍
？

悱
抹1

、

蝉
R
ÎC

H

爾
茕
飪
箄》

钯
返
¥

七

”趙

麵

O
do
To
o

自
由

文
本

自
由

文
本

m
d

_
安

全
限

制
分

级

M
D

-维
护

频
率

1 UR
LC

IE
TF

 
R

PC
17

38
 

IE
TF

 
R

FC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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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鞦 ‘ 字

符
串

字
符

串

鞦 鞦

最
大

出
现

 

次
数 r-H r-H Z i-H r-4

约
束

条
件

ip
m  g  .

蛾 S 怎
m 窆 《

o

O

?><

遥
感

影
像

被
云

斑
遮

挡
的

范
围

百
 

分
比 数

据
集

质
量

的
定

性
和

定
量

的
概

 

括
说

明

城
市

遥
感

信
息

应
用

成
果

分
发

单
 

位
名

称

出
于

国
家

安
全

、
保

密
或

其
他

考
 

虑
，

对
数

据
集

安
全

限
制

的
等

级
 

名
称 在

数
据

集
初

次
完

成
后

，
对

其
进

 

行
修

改
和

补
充

的
频

率

提
供

数
据

的
在

线
资

源
信

息
，

使
 

用
U

R
L

地
址

或
类

似
地

址
模

式
进

 

行
在

线
访

问
的

地
址

英
文

名

cl
ou

dC
ov

er
Pe

rc
en

ta
ge

V

1

di
st

ri
bu

to
rN

am
e

cl
as

si
fic

at
io

n

m
ai

nt
en

an
ce

A
nd

 

Up
da

te
F 

re
qu

en
cy

on
Li

ne

-
...

...
...

...
...

...
...

...
...

...
..

中
文

名

云
斑

覆
盖

比
例

数
据

质
量

说
明

分
发

单
位

名
称

安
全

等
级

维
护

更
新

频
率

在
线

信
息

f t ：

CD
CVI

00
CS3 cn

<NJ
r*H
CO

a

懈
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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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  

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：
1 ) 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：

正 面 用 词 采 用 “必须”，反 面 词 采 用 “严禁”；

2 ) 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：

正 面 用 词 采 用 “应”，反 面 词 采 用 “不应”或 “不得”;
3 )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： 

正 面 用 词 采 用 “宜”，反 面 词 采 用 “不宜”；
4 ) 表 示 有 选 择 ，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可 以 这 样 做 的 ，采用  

“可，、
2 条 文 中 指 明 应 按 其 他 有 关 标 准 执 行 的 写 法 为 “应 

符合… … 的规定”或 “应按… … 执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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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标准名录

1 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GB 50137 

2 《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》GB 50337 

3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》GB/T 2260 

4 《数 据 元 和 交 换 格 式 信 息 交 换 日 期 和 时 间 表 示 法 》 
GB/T 7408

5 《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码规则》GB/T 10114

6 《地理格网》GB/T 12409

7 《行政区域界线测绘规范》GB/T 17796

8 《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》GB/T 17798

9 《房 产 测 量 规 范 第 1单元 :房产测量规定》GB/T 17986.1

1 0 《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》GB/T 18316

1 1 《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》GB/T 18521

1 2 《土地利用现状分类》GB/T 21010

1 3 《地 理 信 息 空 间 模 式 》GB/T 237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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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订 说 明

《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标准》CJJ/T  103 -  2013经住房和  
城 乡 建 设 部 2013年 11月 8 日以第219号公告批准、发 布 。

本 标 准 是 在 《城 市 地 理 空 间 框 架 数 据 标 准 》CJJ/T  103- 
2004的 基 础 上 修 订 而 成 的 ，上 一 版 的 主 编 单 位 是 建 设 综 合 勘  

察研究设计院，参 编 单 位 是 建 设 部 信 息 中 心 、国 家 基础地理信  
息 中 心 、武 汉 市 规 划 土 地 管 理 信 息 中 心 、北 京 市 测 绘 设 计 研 究  

院 、北 京 市 经 济 信息 中心 、北 京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东 城 分 局 、北京  

市政府信息中心、上 海 城 市 发 展 信 息 研 究 中 心 、淄 博市 数 字 化  
城 市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、淄 博 市 规 划 信 息 中 心 ，主 要 起 草 人 员  

是王 丹 、黄 坚 、李 宗 华 、陈倬、薛 舒 、高萍 、孙建 中 、王 毅 、刘 
若 梅 、王 元 京 、杨 继 明 、崔 克 辉 、汪 祖 进 、、李 海 明 。本 次 修  

订 的 主 要 技 术 内 容 是 ：1. 城 市 地 理 空 间 框 架 数 据 从 原 来 的  
基 本 框 架 数 据 和 专 用 框 架 数 据 调 整 为 核 心 框 架 数 据 、扩展  

框 架 数 据 和 专 题 框 架 数 据 ； 2 . 新 增 了 地 理 格 网 数 据 、 三 
维 模 型 数 据 和 综 合 管 线 数 据 3 种 框 架 数 据 ；3. 扩 充 了 数  

据的形式、内 容 、 表 达 、 技 术 质 量 要 求 等 ， 对 部 分 框 架  
数据的名称及内容进行了修改；4 . 强化了元数据内容的针对性；
5 . 与 现 行 有 关 国 家 标 准 、行 业 标 准 在 内 容 上 做 了 进 一 步  
协 调 。

本标准修订过程中，编制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，总结了 
我国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应用的实践经验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  

进技术法规、技术标准。

为便于广大设计、施 工 、科 研 、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 
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，《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  
标 准 》编制组按章、节 、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，对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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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规定的目的、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。 

但 是 ，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，仅供使用 

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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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 . 0 . 1 本 条 阐 明 制 定 城 市 地 理 空 间 框 架 数 据 标 准 的 目 的 。城 

市 地 理 空 间 框 架 数 据 是 城 市 的 基 本 地 理 数 据 集，主要为其他空  

间和非空间信 息 提 供统 一 的 空 间 定 位 基准 ，以实现各种信息资  
源 按 照 地理 空 间 位置 进行 整 合 ，从 而 促 进 信 息 共 享 。其作用包  

括 ：① 作 为研 究 和 观察 城市 状况 的最 基本 信息 。城市地理空间  

框 架 数 据 组 成 城市 最基 本 的 空 间 数 据 集，能完整地描述城市自  
然 和 社 会 形态 的地 物地 貌、管 理 境 界 及 其 基 本 属 性 特 征 。在许  

多 情 况 下 ，这些数据可 以用来为人 们研究和了 解城市的基本 状  

况 提 供 信 息 支 持 。② 成 为 各 类 城 市 应 用 系 统 所 需 的 公 用 信 息 。 
各种城 市 地 理 信 息 系 统及 数 字 城 市 、智慧城市应用系统都需要  
最 基 本 的 空 间 数 据 集 作 为 基 础 ，这些 数据 集可 以从地理空间框  
架 数 据 中 获 得 。③ 作 为 定 位 参 考 基 准 ，供各类用户添加其他与  

空间 位置 有关 的 专 题 信 息 。定 性 、定量和定位分析是城市各种  

专 题 应 用 的 核 心 。许 多 专 题 信 息 本 身 并 不 具 有 定 位 特 征 ，而地 

理 空 间 框 架 数 据 可 以 为 这些 应用 提供 空间 定 位 基准 ，以满足定  
位 和定 量 处 理 的 要 求 。

本标准旨在通过规范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内容、分 类 、 

质量要求等，指 导 城 市 地 理 空 间 框 架 数 据 和 公 共 数 据 资源 的建  
设 、共享和更新，进而推动数字城市及智慧城市空间信息应用和  
信息资源建设，促进城市信息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。
1. 0. 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。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  

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数据，尤其在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的建设  
中将发挥重要作用。这些数据的获取、加 工 、管 理 、更新及应用 

服务等技术要求应满足本标准的规定。
1. 0. 3 本标准是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建设与应用服务的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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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 准 ，突出了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特点。城市地理空间框架 

数据与城市信息化建设及城市规划、建 设 、管理 、服务等工作均 

有 密 切 关 系 ，因 此 ，在 实 施 过 程 中 还 应 符 合 现 行 的 相 关 技 术  
标 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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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语和代号

2.1 术 语

本标准中定义或引用的术语，是为了清楚地阐述文中所涉及  
的一些重要概念。

为详细叙述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内涵与外延，在术语中 
对 “城市地理空间数据”、“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”等概念做了  

重 点描 述 ，目的在于 界定本标准中 “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”的 

定义范围。
“地名”引 自 《地 名 分 类 与 类 别 代 码 编 制 规 则 》 （GB/T  

18521-2001, 3 .1 地 名 ），是 指 赋 给 各 个 地 理 实 体 、空 间 范 围 、 

区域的名称。
“门牌” 引 自 《地 名 标 牌 城 乡 》 （GB 17733. 1 - 1999，

3.1. 5 门牌），“楼 牌 ”引 自 《地 名 标 牌 城 乡 》 （GB 17733.1 - 
1999, 3.1 .4  楼 牌 )。

术 语 中 对 “地名”、“地址”、“门牌”及相关概念等进行了引 

进 与 定 义 ，并在条文说明的相应条款中作了说明， 目的在于规定 
本标准中关于地名数据和地址数据的描述。本标准中地名数据和 

地址数据是重要的位置数据，其他社会经济数据可基于上述两种  
数据实现地理位置的匹配。

2 . 2 代 号

本标准使用的代号，主要是数据精度表示形式、一些专业名 

词代号以及属性表中代表必选、条件必选和可选等方面的字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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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 本 规 定

3 .1 一 般 要 求

3 . 1 . 1 城 市 地 理 空 间 框 架 数 据 实 现 数 据 共 享 的 方 式 之 一 是 定  

义 一 组 可 供 数 据 共 享 的 基 本 数 据 集 ，这 组 数 据 集 应 有 最 广 泛  

的 用 户 群 及 最 权 威 的 数 据 组 织 与 维 护 部 门 ，从 而 达 到 最 广 泛  

的 数 据 服 务 与 应 用 的 目 的 。本 标 准 中 定 义 了 组 成 基 本 数 据 集  

的 数 据 类 ，如 核 心 框 架 数 据 类 有 行 政 区 划 数 据 、交 通 数 据 、 
水 系 数 据 、建 （构 ）筑 物 数 据 、地 名 数 据 、地 址 数 据 以 及 遥  

感 影 像 数 据 等 ，它 们 都 是 城 市 中 基 础 的 、最 具 公 共 性 及 必 要  
性 的 空 间 数 据 ；扩 展 框 架 数 据 有 高 程 数 据 、地 理 格 网 数 据 以  
及 三 维 模 型 数 据 等 ，它 们 是 诚 市 中 具 有 公 共 性 和 基 础 性 的 数  

据 类 ，城 市 可 根 据 实 际 数 据 资 源 情 况 、建 设 必 要 性 和 经 济 实  

力 等 多 方 面 因 素 进 行 建 设 。标 准 中 还 定 义 了 专 题 框 架 数 据 类 ， 

这 些 数 据 类 是 在 城 市 中 广 泛 使 用 的 专 题 特 征 较 完 整 的 一 组 地  
理 空 间 数 据 。
3 . 1 . 2 考 虑 到 城 市 地 理 空 间 框 架 数 据 的 作 用 和 特 点 ，为避免 

重 复 性 工 作 ，保 证 数 据 质 量 和 权 威 性 ，便 于 数 据 的 更 新 、维 

护 和 共 享 ，建 立 和 更 新 城 市 框 架 数 据 必 须 充 分 利 用 有 关 法 定  

测 量 成 果 作 为 数 据 源 。这 里 的 法 定 测 量 指 按 照 《中华 人 民 共  
和 国 测 绘 法 》及 国 家 有 关 法 规 的 规 定 所 规 划 、组 织 、进行的  
测 绘 工 作 ，其 测 量 活 动 和 成 果 都 应 执 行 相 应 的 测 量 技 术  

规 范 。
3 . 1 . 3 本条针对城市不同区域规定了数据源的原始比例尺范围， 

主要是为在建设或更新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时合理地选择合适  
的数据源，因为数据源的质量将直接影响框架数据的质量。地区 
范围说明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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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类别 地区范围说明

一类地区 城市建成区、重点规划区及主要城镇中心范围区等地区

二类地区 近郊区

三类地区 远郊区

3 . 1 . 4 各城市在建设框架数据时，可 以考 虑城 市 的 规 模 、建设 

实 力 、数据源质量情况和不同应用需求等方面因素，选择数据精 

度的等级。
3 . 1 . 5 使 用 商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（GIS) 所能 接受的数据格式作  

为框架数据的交换格式，主要是为了保证数据的正常使用。这些 
格 式 有 •• vet, dwg, dxf, dgn，eOO, shp，mif, tiff, geotiff, ecw 

等 等 。数据交换时则应优先使用国家标准vet格 式 。数据文件应  

按一定的规则进行命名。其中元数据文件名称可以采用前缀与其  
所描述的数据文件名称相同，后 缀 使 用 “.meta”或其他标识。

3 . 2 空间参照系和时间参照系

3 . 2 . 1 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坐标系和高程基准应与该城市  

基础测绘所使用的坐标系和高程基准相一致，因为城市各种空间 

数据通常均与城市的基础测绘成果紧密关联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 

测绘法》也明确规定，基础测绘的空间基准应当与国家坐标系统  

相 联 系 。
3 . 2 . 2 为了便于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广泛应用和共享，保 

证框架数据与其他数据的整合和集成，在一个城市中，所有框架 

数据应具有统一的坐标系和高程基准。即一个城市的各种框架数  
据所使用的空间基准必须保持完全一致。本 条 和 第 3. 2. 1 条既相 

互 联 系 ，又各有侧重。
3. 2. 3 本条规定了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时间基准，同样也是 

保证框架数据在应用和共享过程中，便于与其他数据的整合和集  
成 。 日 期 通 常 采 用 日 历 日 期 的 表 示 法 : YYYYM M DD或 YYYY- 
MM-DD，其 中 [ Y Y Y Y ] 表 示 年 ，[M M ]表 示 月 ，[D D ]日。例 如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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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0412或 1985-04-12。时间通常采用当地时间的表示法:hhmmss 

或 hh : mm : ss，其中[hh ]表示时，[mm]表示分，[ss]表示秒，例如 ： 
232050 或 23 : 20 : 50。

3 . 3 数据描述与表达

3 . 3 . 1 空间特征、属性特征和时态特征是城市框架数据应具有  
的 3 个基本特征。本节对这些特征做了总体规定。

3 . 3 . 2 数据的空间特征由点、线 、面等 结构来 表达 。本标准中 

进一步将面空间特征描述为封闭轮廓线、封闭边界线和范围线等  

是为了区分空间要素的抽象类型，有利于空间要素位置精度的表  
述 。本 标 准 中 界 定 为 “轮廓线”的 ，一般指实物的外轮廓线且位  

置精度较高的要素类，如 建 （构 ）筑 类 、道路边界等；本标准中 
界 定 为 “边界线” 的 ，一般指抽象的边界且定位精度较高的要素  
类 ，如 行 政 边 界 （勘界）、地 籍 （宗地）；本 标 准 中 界 定 为 “范围 
线”的 ，一 般 指 抽 象 的 边 界 且 位 置 精 度 一 般 较 低 的 要 素 类 ，如 
“地片”、“区片”、“土地利用”类 等 。
3. 3. 3 框架数据的属性信息应由一系列属性项及对应的属性值  

来描述 。属性信息由基本属性信息和特殊属性信息构成。其 中 ， 
特殊属性信息是指不同框架数据所特有的、区别于其他类别数据 

的描述信息。
3. 3. 4 本标准采用特定属性项及其对应的属性值的方式来描述  

框架数据的时态特征，以便于实际操作和应用。

3 . 4 基本属性信息

3 . 4 . 1 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必须有一些基本的属性信息，这 

些属性信息包括框架数据代码、标 识码 、数据现状日期、数据源 
情况等。使用这些基本属性信息，可以使得框架数据有可能按目  
标进行更新并对更新信息进行记录。其中框架数据代码是高位代  
码 ，可以标识该要素在框架数据体系中的位置；标识码是在数据  

集中唯一标识某地理实体或要素的代码；数据现状日期能基本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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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该数据的时态性；数据 源情况 能基本标 识 该数 据 的 精度 ，如 ： 
利 用 1 •• 500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等。通 过基 本 属 性 的 描 述 ，可以 

实现不同时间和位置精度来源数据的共享使用，同时也可以了解 

数据的现势性和点位精度对应用的影响情况。
3 . 4 . 2 高位分类代码体现了数据类在框架数据体系中的相互关  

系 ，既便于识别数据类别，同时也可保持各要素代码与有关国家  
或行业分类编码的一致性，有利于数据的应用。例 如 ： “行政区 
划境界线” 的框架数据代码应为：FW CDBL，含 义 是 ：FW— 
说明 该要素是框架要 素；C D 数 据 类 代 码 ，说明该要素出现  
在行政 区划数据 类中；B L 数 据 子 类 代 码 ，说明该要素为行  

政区划数据类的境界线数据子类。
3. 4 . 3 对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赋予标识码，主要是有助于数据  

的维护、更新和管理。标识码应该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规定。

3 . 5 元 数 据

3 .5 .1 、3 . 5 . 2 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创建、管理及服务必须  

同时建立相应的元数据，元数 据应符 合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市地理  
空间信息共享与服务元数据标准》C JJ/T 1 4 4 的有关规定，其核 

心元数据的内容应符合本标准附录B 的规定。

3 . 6 数据更新要求

3 . 6 . 1 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要真正发挥其作用，需及时得到  

更 新 。由于各类框架数据的变化周期不同，这里仅规定了核心框  

架 数 据 的 更 新 周 期 ，其 他 框 架 数 据 各 城 市 可 以 根 据 需 要 合 理  

确 定 。
3 .6 .2 、3 . 6 . 3 数据 更新中应保证更新前后数据精度的一致性， 

同时保证空间数据、属性信息及相应元数据同步更新。

3 . 7 其他数据的空间位置配准

3 . 7 . 1 为 其 他 空 间 和 社 会 经 济 数 据 实 现 空 间 位 置 配 准 有 两 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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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式 ：
一种是当其他空间和社会经济数据具有坐标信息时，可直接 

通过相应的坐标实现空间位置的配准。前提是这些数据的坐标信  
息 需要符合如下2 个 条 件 ：平面坐标系统与框架数据相同；位置 

精度与框架数据的位置精度属于同一精度级别。
另一种是当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和其他空间和社会经济数  

据都具有地址、地名和行政区划代码信息时，可基于地理标识符 
进行配准。如下表所示，基于地名或行政区划代码都可以进行配  

准 ，可 实 现 人 口数 量 的 空 间 定位 （概略定位）：

行 政 区 划 数 据 （地理空间框架数据)

行政区划代码 行政区划名称 … X Y

110101 东城区

人 口 数 据 （纯表格数据)

行政区划代码 行政区划名称 人口数量

110101 东城区 …

又 如 ，社会经济数据的地址信息通过加工处理后，与框架数 

据的地址信息完全一致，可 实 现 数 据 的 空 间 定 位 （精确定位）：
地 址 数 据 （地理空间框架数据)

完整地址名称 门牌类型 X Y

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177号 大门牌 …

社 会 经 济 数 据 （纯表格数据)

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人数 单位性质

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东内大街177号 …

3 . 7 . 2 当 采 用 第 3. 7. 1 条的第二种方式实现其他空间和社会经  

济数据的空间位置配准时，可按 照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市地理编码  
技术规范》C JJ/T 1 8 6 的规定，对框架数据、其他空间和社会经  

济数据进行位置描述、数据处理及匹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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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1 行政区划数据

4 .1 .1 、4 . 1 . 2 这两条规定行政区划数据的数据内容。我国目前 

的行政区划只到街道和乡镇一级。但在城市应用中，经常需要进  

一步细分到居委会、社 区 、村 一 级 ，这里将它们也按行政区划来  
处 理 。
4. 1. 4 本条规定了行政区划数据的数据组织方式。

4. 1 . 5 表 4. 1. 5 规定了行政区划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  

息 。其 中 ：“上一级行政区划代码及名称”，填写该行政区划的上  
级行政区划代码或名称，如 “东城区” 的上一级行政区划名称为  

“北 京 市 “四至”是指该行政区域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边界或  
范围描述；“人口数量”可使用分级的人口数，如 50万 以 上 、30 

万〜50万 、10万〜30万 、5 万 〜 10万 、1 万 〜 5 万 、1 万 以 下 ； 

行 政 区 划 数 据 中 的 “机构驻地”应为行政区划政府管理机构的驻  

地名称或行政区划驻地标识码，如 “东城区”此 处 填 写 “东城区 
人民政府”。如果是行政区划驻地标识码，则 建 立 了 数 据 类 “行 
政区划”和 “行政机构所在地”之间的关联。

4 . 2 交 通 数 据

4. 2 .1〜4. 2. 5 规定交通数据的数据内容。其中道路交通、轨道 

交通一般可包含比较详细的交通线路数据内容；航空交通一般只  

表示机场及周边设施，并不包含航线等数据内容；水运交通数据  
的详细程度视城市水运交通的重要性而定。
4. 2 . 6 本条规定了交通数据的数据组织方式。
4 . 2 . 7 表 4. 2. 7 规 定 了 交 通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 。 

其 中 “立交路段层次”可用数值表示，地面 宜 规 定 为 0 层 ，地上

4 核心框架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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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正数，地下为负数。

4 . 3 . 1 规定水系数据的数据内容。框架数据中的水系要素的主  

要作用是空间特征的体现，应纳入有空间意义的水面及有地理标 
志性意义的瀑布、井等要素。
4 . 3 . 2 本条规定不同比例尺情况下，水系数据适合采用的空间  

数据类型。
4 . 3 . 3 本条规定了水系数据的数据组织方式。
4. 3 . 4 表 4. 3. 4 规 定 了 水 系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 。 

其 中 ，水质情况可根据需要取值，如 咸 淡 、浊 清 、有 无 污 染 等 ， 
如果专业应用需要更多更准确的描述，应利用该水体数据加工制 
作专用的数据，可增加更多的属性项，也可对水体数据在空间上 

重新分割。

4 . 4 建 (构)筑物数据

4 .4 .1 、4 . 4 . 3 规定建(构 ) 筑物数据的数据内容。框架数据中的 

建 （构 ）筑物的主要作用也是空间特征的体现，其中建筑物即房 
屋应为面结构，是房屋属性信息的载体；其他人工建筑则是用来 

补充描述空间布局的，一 般 为 线 结 构，如 道 路 边 线 、桥 梁 、碑 、

亭 等 。
4 . 4 . 2 本条规定不同比例尺情况下，建筑物数据适合采用的空  

间数据类型。
4 . 4 . 4 本 条 规 定 了 建 （构）筑物数据的数据组织方式。
4 . 4 . 5 表 4. 4. 5 规 定 了 建 （构 ）筑物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  

性信息。

4 . 5 地 名 数 据

4 .5 .1 , 4 . 5 . 2 规定地名数据的数据内容。地名是框架数据中用 

于地理位置匹配的重要信息，其分类编 码应 使用现行国家标准

4 . 3 水 系 数 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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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》GB/T  18521，以利于与国家的  

地名体系建立联系。实际应用中，可根据城市特点及需要纳入有  
地名意义的建筑；交 通 设 施 ，如 道 路 、环 岛 、交 通 站 场 、桥 梁 、 
隧 道 、铁 路 等 ；还可以包括纪念地及旅游地、单 位 名 称 、公 园 、 

名胜古迹、体育设施、水 库 、水 渠 、广场等。
4 . 5 . 3 本条规定了地名数据的数据组织方式。
4. 5 . 4 表 4. 5. 4 规定了地名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特殊属性信息。

4 . 6 地 址 数 据

4. 6 . 1 地址也是框架数据中用于地理位置匹配的重要信息，辅 

助地名数据实现地理实体的空间定位，本标准中地址数据是指门  

(楼 ）牌 地 址 ，一般以点结构描述。
4 . 6 . 2 本条规定了地址数据的数据组织方式。
4. 6 . 3 表 4. 6. 3 规 定 了 地 址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信 息 。 

其 中 ，“门牌号”、“楼牌号”、“大门牌”、“小门牌”的含义符合  
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地 名 标 牌 城 乡 ‘》GB 17733.1。

4 . 7 遥感影像数据

4. 7 .1 〜4. 7 .3 框架数据应纳入遥感影像数据，包括由航空像片 

生产的数字正射影像图数据和由卫星影像生产的数字影像数据。 
对于由航空像片生产的数字正射影像图数据，其产品的质量和组  
织 要 求 应 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市基础地 理 信息系统技术规范》 
CJJ 100的相应规定；对于由卫星影像生产的数字影像数据可依  

据本标准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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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1 高 程 数 据

5 .1 .1 、5 . 1 . 2 规定高程数据的数据内容。基于框架数据共享资 

源的特点，有建设能力的城市可以将高程数据纳入框架数据。高 

程数据的质量要求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。
5.1、 3 本条规定了高程数据的数据组织方式。

5 . 1 . 4 表 5. 1. 4 规定了高程数据中等高线和特征点的空间特征  

和特殊属性信息。

5 . 2 三维模型数据

5. 2 .1〜5. 2. 3 这三 条规 定 三 维模 型数据的数据内容和 组织形  

式 。三 维 模 型 数 据 是 城 市 范 围 内 公 共 性 和 基 础 性 的 一 类 数 据 ， 

有建设能力的城市可以将其纳入框架数据。根据现行行业标准  
《城市三维建模技术规范》C JJ/T 1 5 7 的 规 定 ，将城市三维表现  
中最基本、最必要的城市组成要素分为了  6 类 ，主要包括地形  

模 型 、建 筑 模 型 、交 通 设 施 模 型 、管 线 模 型 、绿化模型和其他  

模 型 等 ，并根据模型建设的表现要求和重要程度设定了各类模  
型的 细节层次。每类 模型 数 据 都由模型框架数据、纹理数据和  
属性 数据 构成 。三维模型数 据 的 模 型 分 级、编 码 规 则 、数据采  
集 和 处 理 等 都 要 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城 市 三 维 建 模 技 术 规 范 》 
C JJ/T 1 5 7 的相应规定。

5 . 3 地理格网数据

5 .3 .1 、5 . 3 . 2 规定地理格网数据的数据内容。格网数据包含城 

市各等级的规则地理格网和不规则地理格网数据，从坐标类型上  

分可以分为经纬坐标格网、直角坐标格网，但在城市范围内常用

5 扩展框架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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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平面直角坐标。数据的空间表达形式可以是格网的范围面或  
格网的轮廓线。
5 . 3 . 3 本条规定了地理格网数据的数据组织方式。
5 . 3 . 4 表 5. 3. 4 规 定 了 地 理 格 网 数 据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特 殊 属 性  

信 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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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1 地下空间设施数据

6 .1 .1 〜6 . 1 . 4 规定了地下空间设施数据的内容、空间特征、特 

殊属性信息和数据组织方式。地下空间设施是框架数据中的专题  

数 据 类，本标准中是指城市中地下综合管廊、人防工程、仓储等 

地 下 建 （构 ）筑 物 ，各城市可根据城市的需求和条件组织地下空  

间设施数据。应注意框架数据可协同创建，数据源及数据的维护 

与更新都应来自于相应的专业权威机构或管理部门。

6 . 2 综合管线数据

6. 2 .1〜6. 2. 4 规定了综合管线数据的内容、空间特征、特殊属 

性信息和数据组织方式。综合管线数据是框架数据中的专题数据 
类 ，本标准中是指城市中架空、地 上 （表 ）、地下的综合管线及  

其附属物。其 中 ，管 线 点 的 “所属线路”应和管线中心线数据进  
行关联。综合管线数据是城市中非常重要的数据，但由于采集难 

度 限 制 ，各城市可根据自身需求和条件组织建设。应注意框架数 
据可协同创建，数据源及数据的维护与更新都应来自于相应的专 
业权威机构或管理部门。

6 . 3 测量控制点数据

6. 3 .1 〜6. 3. 4 规定了测量控制点数据的内容、空间特征、特殊 

属性信息和数据组织方式。测量控制点数据是框架数据的专题数 
据 类 ，可以根据城市的特点和专题数据的需要将测量控制点数据  
纳入框架数据。控制点的等级及相应的精度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  
标 准 《城市测量规范》C J J / T 8 的规定。

6 专题框架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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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4.1〜6. 4. 4 规定了地籍数据的内容、空间特征、特殊属性信  

息和数据组织方式。框架数据中纳入的地籍信息仅限于土地权属  
的内容，即宗地边界及权属，因为框架数据的重要特征是共享， 

地籍信息中的宗地边界及权属是最具有共享特征的信息。地籍信  
息系统等专用系统应依据相应的行业标准及规范建立。

6 . 5 规划用地与控制线数据

6. 5.1〜6.5.5 规定了规划用地与规划控制线数据的内容、空间 

特 征 、特殊属性信息和数据组织方式。规划用地是框架数据的专  

用数 据 类，应有框架数据规定其高位代码，同 时 应 有 “用地类型 
代码”，即要素的自身代码，应 使 用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城市用地分  
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GB 50137。

6.6 土地利用数据

6. 6.1〜6.6. 5 规定了土地利用数据的内容、空间特征、特殊属 

性信息 和数据组织 方式。土 地 利用 数 据 是 框 架 数 据 的 专 用 数 据  
类 ，除了本标准规定其髙位代码，同时土地利用规划数据、土地 

利 用 现 状 数 据 应 有 “要素类型代码”，即要素的自身代码，应使  

用现行国家标准。

6 . 7 园林绿地数据

6. 7.1〜6.7. 4 规定了园林绿地数据的内容、空间特征、特殊属 

性信息和数据组织方式。园林绿 地是各城市较关注的公共信息， 
通常在土地利用现状中对园林绿地的描述不够细致，不能满足应  
用对园林绿地数据的需求。为进一步描述 城市的 园林绿 地状况 ， 

各城市可根据自身特点纳入园林绿地数据，其分类宜符合现行行  
业 标 准 《城 市 绿 地分 类标 准 》CJJ/T  8 5 的 有 关 规 定 。园林绿地  

数据的创建应尽量与自然保护区及生态环境数据的创建相协调。

6 . 4 地 籍 数 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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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8 .1 〜6 . 8 . 3 规 定 了 管 理 和 服 务 区 域 数 据 的 内 容 、空间特  

征 、特殊属性信息和数据组织方式。城市管理和服务区域可包  

括管理服 务 单 元、保 护 区 、控 制 区 和 其 他 管 理 区 域 数 据 （如城 
市科 技园 区 、开 发 区 等 ）。管 理 和 服 务 区 域 是 行 政 区 划 以 外 的  

管 理 区 域 ，所 含 的 边 界 信 息 在 应 用 和 共 享 中 有 很 重 要 的 意 义 ， 
在框架数据中应包含足够的特殊管理区域信息以满足城市建设  

和发 展 的 需要 ，其边界的确定可以依据相关文件及地形图或影  

像 图 来 确 定 ，其 数 据 源 信 息 、数 据 创 建 或 更 新 的 方 法 或 工 艺 、 

数据质量 评价等 必须 在元数据中 体现，并应随数据提供相应元  
数 据 。保 护 区 数 据 中 ， 自然保护区域分类代码宜符合现行国家  
标 准 《林 业 资 源 与 分 类 代 码 自 然 保 护 区 》G B /T  15778的有 

关 规 定 ；其他数据子类的分类代码宜符合相关的现行国家标准  
或行 业 标 准 。

6 . 9 . 公共服务设施数据

6 .9 .1 〜6 . 9 . 4 规 定 了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数 据 的 内 容 、空 间 特 征 、 

特殊属性信息和数据组织方式。公 共 K 务设施是框架数据中的  
专 题 信 息 ，是城市中最 广泛 的 公 共 应 用资 源 之 一，各城市应根  

据 自 身 的 条 件 创 建 该 数 据 ，如 便 民 设 施 数 据 中 ，可 包 括 菜 市  
场 、粮 店 、社区服务站等多种数据。如果更关注公共服务设施  

的 边 界 或 轮 廓 的 信 息 宜 用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数 据 类 组 织 框 架 数 据 ， 
如果仅关注公共服务设施的中心点位置信息可将此类信息组织  

到地名数据中。

6.1 0 环境与减灾数据

6.10.1〜6.10. 4 规定了环境与减灾数据的内容、空间特征、特 

殊属性信息和数据组织方式。环境是每个城市都关注的，尤其是 
城市环卫设施、重大危险源和防灾减灾设施数据。为了掌握城市

6. 8 管理和服务区域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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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环境状态，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，有必要在框架数据  

中纳入环境数据。环境数据涉及面广，各城市可根据自身条件和  
需求选择合适的数据类。应注意框架数据可协同创建，数据源及 

数据的维护与更新都应来自于相应的专业权威机构或管理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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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数据质量检验

7.1 一 般 规 定

7 .1 .1〜7.1. 5 本节主要规定了框架数据质量检查验收的原则、 

方式和内容。 目 前 除 国 家 标 准 《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》 
GB/T 18316外 ，尚无其他合适的标准可用，因此本标准规定可  
以 参 照 GB/T 18316规定的原则、方法来对框架数据进行质量检  

查验收。质量检验内容按提交数据成果内容分为成果文件检查、 

空间数据质量检查、属性数据质量检查和元数据质量检查。

7 . 2 成果文件质量检验

7. 2 .1〜7. 2. 4 本节主要规定了成果文件的检查内容。主要是对 

文件本身的规范性、数据类完整性和数据类正确性进行检查。

7 . 3 空间数据质量检验

7 .3 .1 、7 . 3 . 2 本节主要规定了框架数据空间数据质量的检查内  

容 。包括完整性、一致性、数学基础、位置精度、拓扑关系和时 
间准确度的检验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数据的位置精度检査。
7. 3. 3〜7. 3. 6 分别规定了数据的平面位置精度和髙程精度，及 
影像数据、D EM 数 据 、三维模型数据的数据精度。关于城市框  

架数据的精度问题需要说明以下3 点 ：

1 考虑到本标准的使用者多数为非测绘专业工作者，他们 
对 测 量 专 业 “中误差” 的理解经常产生歧义，而 使 用 95% 置信  
度水平的准确度值来衡量精度概念较为明确。比如，A95<1.0m  
表 示 95%置 信 水 平 下 的 差 值 不 会 超 过 1.0m。顾 及测绘 专业 惯 

例 ，本标准同时 也给出了 相应 的中 误差 （R M S E )值 。它们之间 

的关系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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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平面位置：A 95 =  1. 73 X  RM SE平面；
对 于高 程 ：A95 =  1. 96 X  RM SE高程。

2 将除测量控制点数据以外的框架数 据的精度划分为3 个 
等 级 ，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应用需求。对 于 表 7. 3. 3-1规定的明 
显 特 征 点 平 面 位 置 中 误 差 （R M SE )，一 级 精 度 ：一类地区相当  

于 1 : 1000地形图精度，二 类 地 区 相 当 于 1 : 5000地 形 图 精 度 ， 

三 类 地 区 相 当 于 1 : 10000地 形 图 精 度 ；而 二 、三 级 精 度 ，分别 
在上一级基础上放宽2 倍 和 2. 5 倍 。表 7. 3. 3-2规定的高程中误  

差 主 要 参 考 了 国 家 标 准 《数 字 测 绘 产 品 质 量 要 求 第 1 部 分 ：数 
字线划地形图、数 字 高 程 模 型 质 量 要 求 》G B /T  17941.1 - 2000 

的分级原则。
3 本标准规定的各等级精度值是最低要求。实际数据的精  

度可以高于此要求，但不得低于此要求。精度等级可根据应用需  
要 、数据源的质量情况等选择。二 、三级精度主要用于某些对位  

置精度要求不十分严格的场合。

7 . 4 属性数据质量检验

7. 4.1〜7.4.4 属性数据也是框架数据重要的一方面，本节主要 

规定了框架 数据属性 数 据 质 量 的 检 查 内 容 ，包 括属性 结构正 确  
性 、属性内容完整性和字段内容正确性的检验。

7 . 5 元数据质量检验

7.5.1〜7 . 5 . 5 本 节 主 要 规 定 了 框 架 数 据 元 数 据 质 量 的 检 查 内  

容 。本标准只规定了框架数据的核心元数据。元数据的扩展方法  

及扩展元数据的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共  
享与服务元数据标准》C JJ/T  144的规定。

88



附 录 A 城市地理空间 

框架数据高位分类代码

本标准只规定了框架数据的高位分类代码，旨在将各种行业 

的要素分类要求统一到一个分类体系中，便于数据的交换及数据  
含义的理解。本条规定既体现了统一的分类体系，又保证了各行 

业要素独立分类的灵活性。体现了创建及维护所需城市地理空间 
框架数据的可操作性的特点。

本标准规定基本数据类和专用数据类及其数据子类，数据类 
用两位字母作为数据类的高位分类代码，数据子类用两位字母作  

为数据子类的高位分类代码，即四位字母代码即可标示该数据子 
类在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体系中的位置，可以避免众多数据在  

数据共享中的重复定义。同时本标准中特别强调国标分类代码和  

行标分类代码的使用，如土地利用的分类代码和园林绿地中的分  
类 等 ，这样处理既能统一在一个代码体系中，同时又保持了各行 
业应用的特点，达到数据共享和交换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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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B 城市地理空间框架  
数据核心元数据内容

本标准的元数据内容依据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地理空间信息  
共享与服务元数据标准》C JJ/T 1 4 4 制 定 ，依据框架数据的创建  

及应用的特点规定了核心元数据的内容，如矢量数据的结构和质  

量 、影像数据质量元素等，使之更适合描述框架数据的内容及质  

量等特征。本标准的核心元数据内容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地 
理空间信息共享与服务元数据标准》CJJ/T  144的规定。

本标准的核心元数据要素的类型中无“关联”类 ，相关的内 
容 只 在 本 标 准 中 出 现 一 次 ，以 确 保 元 数 据 内 容 简 洁 、清 晰 ，易 

操 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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